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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殯葬業提供臨終關懷服務之需求、功能與內容，禮儀人員是

在人們死亡事件發生後將接觸到的專業人員，就現況而言，因為大部分民眾死亡

的地點在醫院，因為顧忌及行業別的特殊性，以及法規的限制，禮儀人員鮮少能

直接進入臨終場域與臨終者做接觸，如此有可能妨礙臨終者實踐殯葬自主的機會，

無法在死亡前做好身、心、靈的準備。 

殯葬服務的主軸並非只是落實於實務上的殮、殯、葬、祭，而是應該再往前

擴展從臨終到初終過程，讓禮儀服務人員有機會介入並與家屬及臨終者一同討論

及規劃其身後事，協助家屬及臨終者一同做道別的準備；在人生最後一刻，因為

有禮儀服務人員始終的陪伴，並為臨終者預先打理好身後事，尊重其意願，藉由

掌握殯葬自主權準備喪禮而讓生死皆得尊嚴而圓滿是本研究探討的必要與重要

性。 

本研究採田野調查與質性研究內容分析法，並透過深度訪談執業經驗超過十

五年的資深禮儀人員，以此了解禮儀人員參與臨終關懷服務期間，對臨終者及其

家屬之影響，以及禮儀人員如何從中做實質服務，協助臨終者落實善終。 

透過研究發現禮儀人員於臨終關懷服務中仍有需求性，雖因文化禁忌採被動

的形式進行，卻能與服務對象一同妥善規劃身後事，並在親人面臨喪親的過程中

給予任務並平撫情緒，讓彼此以個人的方式好好道別，不留遺憾。另為了讓禮儀

人員能更發揮臨終關懷之功能與角色應在其養成技訓練中，增加實務操作、讓殯

葬業成為安寧關懷團隊的助力之一，生前契約應將臨終關懷服務具體化等研究發

現與建議。 

關鍵字：禮儀人員、臨終關懷、殯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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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needs, functions and content of hospice c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funeral and interment industry. Ceremonial personnel are 

professionals that people will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fter death. As far as the situation 

is concerned, because most people die in hospitals,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ndustry. Due to other particularities and legal restrictions, funeral director can directly 

enter the dying field to make contact with the dying person. This may hinder the dying 

person’s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funeral and burial autonomy and fail to do a good job 

of body, mind, and spirit before death. 

The main body of funeral and burial is not just implemented in practical 

uncoffining, funerals, burials, and sacrifices, but should extend the process from 

hospice care to dying, so that the ceremonialist has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vene and 

discuss and plan behind them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terminal patient. Assist the family 

and the terminal patient for the farewell together; at the last moment of life, because the 

etiquette always accompanies and takes care of everything for the dying, respects their 

wishes, and lets them prepare for the funeral by mastering the autonomy of funerals and 

burials. Both life and death must be dignified and complete. 

In this study,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are adop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etiquettes with more than 15 years of practice 

experience are listed as interview subjects, so as to understand how the etiquettes are 

involved in hospice care services for the dying and their families. The impact of this, 

and how the funeral director can provide substantial services to assist the terminal 

patient get a goo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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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funeral director still has a need in hospice 

care services. Although they are conducted in a passive manner due to cultural taboos, 

they can properly plan the afterlife with the client, and give tasks and pacify the relatives 

in the process of bereavement. Emotions, let each other say goodbye in their own way, 

leaving no regrets.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allow the etiquette to better perform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hospice care, it is easy to propose additional practical operations, 

the funeral industry will become the help of the Hospice Care team, and the living 

contract will make hospice care services specific. 

 

 

Keywords: Funeral Director, Hospice Care, Fune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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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國內有平鑫濤先生在生前留有遺願，交代身後不發訃聞、不做任何儀式，

骨灰灑葬就好。1也有享耆壽 98 歲的老太太，早在二十年前為自己預購塔位，也將壽衣、

骨灰罈、入殮用的老人嫁妝等物品事先備妥寄放於左鄰右舍家，甚至還到銀行開戶設立

「喪用專戶」，預先為自己的身後事做準備。2這在忌諱談論死亡的台灣社會中，已成為

新聞媒體爭相報導的話題。可見，預先規劃往生事宜的趨勢，正呈現出殯葬自主觀念的

抬頭，也就是說，國內民眾已開始覺醒，若能提早於生前為身後事做準備，如此不僅能

減少家人在其身後面臨治喪決策的困擾，也能充分維護亡者的意願與尊嚴。 

然而對於大部分的人們來說，提及禮儀人員，受到死亡禁忌的聯想，總是對其退避

三舍有所避諱，認為平日沒有必要有所接觸，要不是逼不得已，遭逢親人過世，才有必

要請禮儀人員提供服務。不過，從國內《殯葬管理條例》第 46 條的規範條文來看，禮

儀人員中的代表者禮儀師專業服務範圍並不僅侷限於喪葬禮俗規劃、殯葬服務等直接針

對亡者的服務，而是可以將服務對象擴大概括到生者，尤其是在臨終場域中，當病人預

後不佳餘生有限時，受到安寧療護觀念推廣的影響，國內民眾因此懂得選擇轉至安寧病

房，選擇不再進行侵入性的無效治療，透過緩和醫療團隊減緩疼痛，這樣的作法，確實

對於病人與家屬來說：「善用最後一段時間」是最重要的任務。不過，了解了當今醫療

院所中的安寧療護團隊的五全照顧，雖有醫療成員因應減緩患者身體之痛苦，並且提供

心靈慰藉的照顧，但是就臨終連結接續到的初終面向，尤其是針對身後事之交代，若要

                                                      
1
凌美雪（2019年 6月 4 日）。平鑫濤病逝 三子女公開信全文。自由時報。線上檢索日期：2019年 7月

21 日。取自：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812080  

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 （2019年 6月 1日）。自己的後事自己辦 網友大讚 98 歲外婆「最佳典範」。自

由時報。線上檢索日期：2018年 12月 31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09414    

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281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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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實務上的可行性，目前看來因受到死亡禁忌的影響，身為殯葬專業人士的禮儀人員

卻仍然被排除在臨終關懷階段。 

確實，在台灣文化中，死亡是平常生活的忌諱話題，對於生前自行或者和家人探討

身後事的想法與安排，更是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似乎一談死亡就會引來不幸。再者從為

人子女的角度進行探討，就尉遲淦（2006）的研究發現：一般做子女的為了避免被親友

或社會指控不孝，寧可等到家人死後才會與殯葬服務人員有所接觸，然而，此種禁忌避

諱的做法，使得禮儀人員因此受限，無法參與臨終關懷的服務。 

再者比照於過去傳統三禮禮書中的記載，以及近代台灣傳統喪禮起始於臨終階段的

做法。過去的人們不僅懂得關照臨終者的身心照顧，譬如把家中會發出聲響的物品收妥，

讓病危者寢於正處得以靜心安養，不受外界之干擾；同時也會在其病危之際，透過懂得

喪祭之禮者引導家人隨侍在側，再透過託孤、分手尾錢等儀式，協助臨終者交代其心懸

掛念的家業事宜，以利其把握最後的時間完成傳承使命，因而達成全方位的「善終」境

地。 

經查現代人最終死亡的場域多數發生在醫療院所中，然而受限於機構中的感染控

制以及標準作業考量，加上因為死亡禁忌的影響，所以，當今真正懂得臨終禮儀與身後

事安排的禮儀師被排除在外，這樣的情況，恐將對於現代人的善終實踐帶來影響；正因

如此，引發筆者藉由本研究進行深入的探討，論證殯葬業所能提供的臨終關懷服務的必

要性、可行性與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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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於探究禮儀人員提供臨終關懷服務的必要性、可行性與實質內容，以利

了解回答禮儀人員如何在臨終關懷階段中提供實質的服務，並有效協助臨終者進而落

實善終。故本研究擬定之目的如下： 

一、了解禮儀人員介入臨終關懷服務之時機。 

二、探討家屬、臨終者與禮儀人員三者之間的互動狀況。 

三、了解禮儀人員提供臨終階段服務時的感受與困境。 

四、探究臨終病人於殯葬服務中的需求。 

五、了解關懷臨終階段中禮儀人員可行之實質服務內容。 

 名詞解釋 

一、 禮儀人員 

自從民國 97 年頒布殯葬管理條例後，多數殯葬業者多通稱自己為禮儀師，而後續

雖有《殯葬管理條例》之四十五條及四十六條所規範「禮儀師應具備之資格、條件、證

書之申請或換（補）發、執業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之才可稱之為禮儀師，但本研究以廣義的方面來定義禮儀人員，只要從事與殯葬相關的

實務工作或是研究，皆涵蓋在本研究中所指的禮儀人員，包括一般殯葬實務工作者、禮

儀師、殯葬研究者等。 

二、 臨終階段 

臨終是指病人接受治癒性（curative）或緩和性（palliative）治療無效，病情正加速

惡化，種種跡象已顯示生命不久即將結束（Kastebaum，1977；李復惠，1987； 吳庶深，

1988）；而「臨終照顧」是指緩和臨終者面臨死亡時生理方面的痛苦，及在精神上給予

個人、家庭支持與照顧（柏木哲夫，2000），一旦生命進入到臨終階段，就會注意生命

即將結束的問題（尉遲淦，2009）；初終，指死者斷氣後一日內，家屬依習俗須進行多

項行事之儀節。包括隨侍在側、燒魂轎、舉哀、易枕、含斂、蓋水被、陳設腳尾物、守



 
 
 
 
 
 
 
 
 
 
 
 

 

4 

 

舖、示喪與掛紅等3。而本研究所探討之臨終階段，乃為個案面臨不可逆之病情後，從其

進入臨終照顧至初終階段皆包含在本研究的範圍內，並在其人生的最後時刻，禮儀人員

介入協助服務，達成善終。 

三、 臨終關懷服務 

 臨終關懷意指「在尊重個體需求的情況下，主要提供照顧，關心個體將到達死亡的

過程，及解決身、心、靈與社會各層面衍生的問題」（尉遲淦，2000）。台灣的臨終關懷

服務多與醫療相關，並結合安寧療護協助臨終者獲得人道醫療，而在此階段除了醫療服

務外，亦有安排身後事階段之服務，而本文所指之臨終關懷服務乃「禮儀人員協助家屬

及臨終者預先安排身後事，如臨終事宜準備、預立遺囑、治喪規劃」…等服務。 

  

                                                      

3
 請參見臺灣大百科全書（2009）。初終。台北市：文化部。（檢索日期：2019年 01月 16 日）。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A4%A7%E7%99%BE%E7%A7%91%E5%85%A8%E6%9B

%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A4%A7%E7%99%BE%E7%A7%91%E5%85%A8%E6%9B%25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A4%A7%E7%99%BE%E7%A7%91%E5%85%A8%E6%9B%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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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 

本章在於掌握禮儀人員提供臨終關懷服務的內涵與概況，故彙整與探討前人對於禮

儀人員與臨終關懷服務的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並列為以下之三節：第一節 臨終關懷

的定義與相關研究；第二節 禮儀人員之角色、功能及服務；第三節 臨終階段禮儀人員

的服務與困境。 

 臨終關懷之定義與相關研究 

臨終關懷之起源 

 臨終關懷（hospice care）起源可追朔至西方十二世紀，當時人們盛行朝聖但因交通

不便，故在長遠的路途中許多人迫於飢餓及生病，便會至驛站（ Hospice）短暫休息及

補充食物的地方，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十九世紀交通較發達時，驛站的存在已無太多

意義，而 Hospice 一詞則成為照顧無法痊癒病人的醫療機構代稱（趙可式，2006）。 

十九世紀時，迄今發現最早建立臨終關懷機構之發起人為珍妮·加尼爾（Jeanne 

Garnier）女士，該機構被稱為是十九世紀歐洲垂死的房屋。珍妮·加尼爾是一位寡婦和

喪親的年輕母親，於 1842 年與其他情況相似的人一起在法國里昂成立了 L'Association 

des Dames du Calvaire 。該機構的特點是「尊重他人，在死亡面前保持禱告和平靜的態

度」；珍妮於 1853 年去世，但她的影響力促成了其他幾家機構的建立，以照顧垂死的人

們（Clark﹐2014）。 

二十世紀中，西方許多國家已開始成立臨終關懷機構，照顧瀕死病人。現代臨終關

懷領域先驅「西西里·桑德斯博士（Dr.Cicely Saunders）」，曾作為一名護士、社工員及醫

生的她，了解全人照顧的重要性，在照顧癌末患者的服務過程中，在英國倫敦建立了聖

克里斯多福安養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以減輕臨終病患及其家屬痛苦的末期醫

療照顧服務，讓病人獲得尊嚴且平安的離世，以及家屬面臨患者死亡不感到遺憾（胡文

郁，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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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地區也逐漸受到西方臨終關懷的影響，紛紛建立臨終關懷機構。民國 70 年代

是台灣臨終關懷萌芽初期，第一個提供臨終關懷的機構為天主教會於 1982 年設立於台

南市之 Medal Hospice，該院專用來接納難以治癒之病患；第二個為軍方醫院於 1984 年

設立當時臺北郊區之陸軍 829 醫院，於其博愛大樓內設有 114 張床位，專收治各軍醫院

轉來之癌末病患，當時也有牧師及其他宗教團體前往為病患提供精神上照顧（杜明勳，

1998）。1982 年馬偕紀念醫院鍾昌宏醫生至美國進修時，接觸臨終關懷之相關理念，並

極力與院內推廣，1987 年馬偕醫院辦理了臨終關懷講座，隔年便正式成立安寧籌備小

組，並正式於 1990 年成立全國第一個安寧病房，同年 12 月，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

與台灣基督教長老雙連教會共同發起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安寧照顧基金會」，以「五

全照顧」為理念，提供完整的臨終照顧。1994 年康泰基金會董事趙可式博士，也是國內

首位臨終關懷專家成立「癌症末期照顧組」，目的在協助各醫院訓練安寧療護專業人員

及義工，協助減輕癌症末期病人身、心、靈的痛苦，同時也教導病人與家屬正確的照顧

方法，做好離世的準備，以感恩的心與摯愛者告別，並透過演講教育民眾，重視癌症威

脅，加強保健觀念及對死亡的正確認識。 

 目前我國對於臨終關懷議題逐漸重視，國人對於臨終關懷的接受度逐漸趨升，目前

亦有多家醫療院所及長期照顧機構與安寧照顧基金會合作，協助更多需要的病人獲得適

當之照護及關懷，陪伴他們走過生命最後一程。但全然以醫療院所為核心所進行的臨終

關懷，能夠滿足臨終者身、心、靈以及最後身後事安排的需求嗎，實值得探究。 

臨終關懷之定義 

定義臨終關懷一詞前，研究者在整理資料過程中，了解臨終關懷（hospice care）之

英文翻譯有較多種不同的中文名稱，如「安寧療護、安寧照顧」等，但因應研究設計，

文中將以臨終關懷一詞為主呈現，而安寧療護等中文詞彙因尊重各界專業用詞，仍將出

現於本文中。 

臨終關懷（hospice care）一詞，Mann & Welk（1997）定義「臨終關懷必須被理解

為不僅提供良好的疼痛控制和症狀管理，而且還提供心理和精神支持」；許禮安（1998）

https://in.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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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安寧療護（hospice care）是達成病人所想要的生活方式，藉由緩和癌症末期病人身

體的痛苦症狀，加上心理及靈性的協助，提升病人生活品質，安詳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後

一程；黃富順、陳滋茨（2000）在台灣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名詞教育網為其定義為「對

臨終病人及其家屬提供生理及心理的照顧方案，以提供病人及其家屬緩和性及支持性的

照顧，其目的在於幫助末期病人了解死亡，進而接納死亡的事實；另一目的則是希望給

予病患家屬精神的支持，給予其承受事實的力量，進而坦然接受一切即將面對的問題」。 

臨終關懷的出發點皆為協助臨終者面對生命的最後一刻，但透過上述學者們不同面

向的詮釋，可瞭解不同思維的臨終關懷定義，為此研究者收集部分臨終關懷協會及學者

對於臨終關懷的定義於下表 1： 

表 1 國內外相關協會及學者對臨終關懷之定義 

提出者 年代 臨終關懷的定義 

美國 Nhpco 協會

（National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Organization） 

* 為協助面臨末期病人，提供優質且富有同情心的照

顧需求，它涉及以團隊為導向的專業醫療護理，疼

痛管理以及明確針對患者需求的情感和精神支持

的方法和願望，也向患者的親人提供支持。 

美國臨終關懷基金會

（HFA） 

（Hospice Foundation 

of America ）。 

* 認為臨終關懷是透過醫療服務，幫助患有絕症的人

盡可能延緩生命並提高生活質量，而這需透過跨學

科的專業人員組成之團隊，致力於協助臨終者及其

整個家庭解決身體，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困擾，臨終

團隊主要涉及症狀管理、護理協調、溝通和決策，

及明確護理目標和生活質量的照護。 

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 安寧療護的服務對象是末期病人。目的是幫助、尊

重病患、減輕痛苦，讓病患能擁有生命的尊嚴與生

活品質，並在五全照顧下得以安然逝去；同時陪伴

家屬勇敢地渡過哀傷，重新展開自己的人生。 

https://www.nhpco.org/hospice-care-overview/
https://hospicefoundation.org/Hospice-Care/Hospice-Services
https://hospicefoundation.org/Hospice-Care/Hospic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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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團隊是由不同職類的專業醫療人員組成，提供

病人及家屬身、心、靈的全方位照顧，並且協助病

人及家屬面對死亡的各種調適，讓生死兩無憾！ 

尉遲淦 2000 臨終關懷是尊重個體需求的情況下主動提供照顧，

關心個體即將到達死亡的過程與協助解決身、心、

靈與社會層面相關的衍生問題。 

Lipman AG  2001 臨終關懷是一種提供喘息治療的理念和計劃。是由

跨學科團隊組成，該團隊提供專家醫療、疼痛管理

以及明確針對患者意願的情感和精神支援。情感和

精神支援也延伸到病人的家庭。 

Jennings B. I.  2003 臨終關懷既是概念（即哲學和照護範例）又是醫療

服務的組織形式。其服務包括專業護理，日常活動

的個人協助、各種形式的康復治療、飲食諮詢，為

患者和家人提供的心理和精神諮詢、志願者服務、

暫息護理、藥物和喘息治療所需的設備以及患者死

亡後的家庭喪親服務。 

劉海瑛 

 

2010 臨終關懷又稱善終服務、安寧照顧等，係指由社會

各層次（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宗教人士、志

願人員、政府和慈善團體人士等）組成的團體，為

臨終病人及家屬提供的生理、心理、社會的全面支

持與照護。 

Corr & Bordere 

 

2013 臨終關懷是喘息治療（palliative care）的一種形式，

主要針對垂死者或生命垂危者的痛苦症狀。 

Hui, David., De La 

Cruz, M., Mori, M., 

2013 臨終關懷的構成似乎已經達成了普遍共識，這是一

個主要基於社區的計劃，該計劃為預期生存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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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ons, H. A., Kwon, 

J. H., Torres-Vigil, I.,  

& Kang, D. H. 

個月者及其家人提供專業的多方護理，並與志願者

一起提供服務從症狀管理到喪親護理。參閱下圖 1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資料來源：Hui, David., De La Cruz, M., Mori, M., Parsons, H. A., Kwon, J. H., Torres-Vigil, 

I., & Kang, D. H.（2013） 

 綜上所述，多數學者及機構對於臨終關懷的歸納多為透過專業團隊的服務來協助臨

終者及其家屬得以生死兩安，達到臨終者身體舒緩、心靈滿足，又能讓家屬緩解照顧壓

力、給予即將喪親的心理支持，但殯葬從業人員因受到死亡的忌諱，總是被排除在團隊

之外。 

  

圖 1 理解支持治療、姑息治療和臨終關懷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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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關懷的現況與需求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19）的統計資料，108 年國人臨終死亡的地點以醫院為主者

佔全數的 57%，自宅死亡者的比例為 35%，而在長照機構過世者則為 2%；由統計資料

可知，現今社會因醫療的發達，許多人的死亡地點往往在醫院發生，若為預期性疾病的

臨終者，便可先了解身後事的準備及需求，提前為死亡準備迎向善終。 

(一) 臨終關懷場所的選擇 

尉遲淦（2010）指出現代人只要一遭遇臨終問題，就會往醫院送，以至於醫院成為

臨終的當然場所。陳武宗（1998）的研究顯示，有 50%的研究參與者願意選擇在家裡過

世，依序是醫院及護理之家。選擇回家者，大多數所持的看法是「家是熟悉的地方」、

其次「希望往生時有家人陪伴在旁」。而選擇不回家過世者最多的原因，是「不想帶給

家人困擾」，依次為「擔心無法充份獲得醫療照護」、「一旦有事會不知所措」。 

目前台灣的臨終場域又可分為醫療院所與居家安養，兩者皆為現代人最常臨終的地

點，但其對於臨終關懷階段之服務與現況又有何相似相異之處，對於臨終者的善終又是

否有幫助，為了解其兩個角度之現況與服務，茲將其分述如下： 

1. 醫療院所的臨終場域 

安寧療護在西西里·桑德斯博士的推行下，已成為現代社會相當重要的一環，其倡

導全人照顧模式，不僅照顧臨終者之身、心、靈、社會層面，更包含了家屬的全家照顧

（楊克平，1999）。安寧緩和療護認為，人類不應該用積極的方法，去結束一個病痛中

的人之生命，即便這個人已經到了癌症末期，也不該提早結束他的生命，反而要提供一

個適舒、整潔、美好的環境，讓這個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感受到人性的親切、親情的温

暖及朋友的關照，面對這樣的人性照顧體系中，臨終者不僅獲得相當舒適的照顧，更不

必為家人所操心煩惱，滿足其心安需求，使善終得以實踐。 

戴正德（2005）認為在安寧病房裡，病人的痛苦與不適將會被盡力控制，而且病人

能享受一個清潔温馨的空間。病人如想走動或任何的要求都能隨之所意，其自主權是完

全被尊重的。如果生命中有任何衝突或未解決的事，安寧病房也會協助完成。雖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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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漸接近，但心理及靈性上的準備總不能再拖延，安寧病房的工作人員會全力配合。

如果病人願意為自己準備後事，或對死亡有恐懼與疑問，都會加以協助解惑。 

對於現代台灣之護理臨終關懷服務，根據學者白淑芬等人（2014）之彙整，主要有

四大現狀照護作業模式，分別為 1.身體層面；2.心理方面；3.靈性方面；4.喪葬準備方

面，主要以教導家屬認識瀕死症狀、協助家屬間溝通、協助個案處理個人身心狀態、教

導家屬死亡證書取得與殯葬禮儀準備事宜…等，以達成護理人員臨終照護之完整性，以

及使家屬面對個案死亡能夠妥善處理臨終事宜；而研究者認為，護理人員對於臨終關懷

照顧相當重要，家屬亦能透過其指引準備臨終事宜，也使臨終者達成其善終，但對於喪

葬準備方面，若能夠加以引導臨終者及其家屬直接和禮儀人員進行討論，不僅能使護理

部門擁有更多的心力於臨終者之生理照護，也能使臨終者與家屬對於喪葬禮儀方面有更

專業的認知。 

趙可式博士（2006）提出，安寧療護強調全人、全家、全程、全隊之四全照護。「全

人」照護指身、心、靈與社會的整體性照護（Woodruff﹐2003）。在重症安寧照護透過安

寧療護「四全」照護理念，提供整體及全人性護理，讓死亡順其自然的到來，過程中協

助病人及家屬獲得身心靈的平安。 

透過安寧療護的角度看臨終關懷可知，安寧病房對病人而言是個舒適的環境，且重

視臨終者的身、心、靈照護，在生命隨時都可能劃下句點的時刻，身後事的安排顯得更

加重要，在醫療單位中雖有護理師得以協助，但其專業殯葬知識相較於禮儀人員仍較缺

乏，若能引領禮儀人員進入臨終場域給予協助，對於病人、家屬及醫療團隊皆是利大於

弊。 

2. 居家安養的臨終場域 

台灣多數人的死亡地點雖然都在醫院居多，因傳統習俗的影響，多數人仍會將留口

氣回家視為一件大事。余尚儒（2017）一書中提及，「家」才是最好的病房。隨著社會

的變遷，醫療團隊已進入社區中照顧大眾的健康，讓民眾從健康到死亡，都有醫師守護

在身邊，不僅僅實踐在宅老化，更落實華人傳統留一口氣回家，在宅醫療也形成一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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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但大多數的民眾對於死亡過程的認知並非相當正確，總看見病人因臨終所產生的身

體反應，便會將其送反制醫院導致殘終。 

雖然台灣的居家安寧團隊可以提供居家照顧的病人與家屬支持與服務，但卻也不能

保證病人得以善終。余尚儒（2017）一般來說，在安寧的照顧下，大約只有五至六成的

人可以成功達成善終。越是接近生命的終點站，照顧的重要性往往超過醫療，此時醫療

可以做的事情越來越少。居家照顧雖能幫助病人完成在家臨終的心願，但除了醫療上的

服務外，更應該幫助家屬對於臨終時刻到來的反應有所認知，使其不再因害怕而將家人

誤送醫院，也讓臨終者可以在有尊嚴的情況下，安詳的離開這個世界。 

 

(二) 臨終關懷的死亡準備現況  

死亡準備（Death preparation）在 Steinhauser（2000）的研究指出，不論是專業醫療

團隊又或者是病患及其家屬，都認為在生命最後階段做死亡準備是重要的，其雖對於死

亡有所恐懼，但擔憂的是在於對死亡沒有準備，如無法事先預立遺囑、安排自我後事及

無法與家人好好告別。釋宗惇（2006）則指出，個案若無死亡準備，面對生命即將逝去

往往會使自我及家人產生心理恐懼，若能在病情穩定時，事先與專業人員討論及準備，

共同協助病人面對生命的終點，讓家屬得以妥善處理臨終事宜並無遺憾的度過哀傷，也

是病人本身得以善終。 

在台灣的臨終關懷場域，死亡準備的部分，大多以護理師參與的部分較多（張舜欽，

2019）。白淑芬等人（2014）的研究中表示，居家護理師在面臨臨終者時，擔心自己無

法提供各種喪葬準備知識，且不知何時該介入為較合適，只能在家屬主動詢問時或病狀

危急才較能給予指導。雖然居家護理師學習一些死亡準備的喪葬相關知識是必要的，但

若能由禮儀師提供喪葬及死亡準備的相關知識，是否能使家屬及患者更妥善的準備臨終

事宜。張瑛瑛、黃曉峰、杜異珍、謝玉玲（2006）病人臨終前的預備大多是護理人員依

書面資料給與提醒及建議，請家屬自行尋求支援團體或禮儀社辦理後事。對於家屬而言，

既需同時照顧病人又須處理後事，較缺乏喪葬方面專業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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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俊凱、林子涵、畢世萱、李閏華與李佩怡（2017）指出身體狀況許可的末期病人

往往會利用「朝向死亡」的過程處理未竟事宜，如遺囑擬定與執行、未了心願完成、喪

禮細節的計畫等，治理使人生更圓滿；而部分病人會希望參與喪禮的安排與被紀念的方

式。臨終病患於安寧病房期間，常有種種意願的表示，如預立遺囑、死後遺體火化、葬

禮的舉行等，應尊重病患意願 （劉作揖，2015）。由上述研究可見，病人也會自主性的

想事先規劃身後事，實質上的死亡準備雖有護理師給予協助，但其對於喪葬方面的專業

性知識較缺乏，也擔憂給予意見之時有所錯誤，而禮儀人員雖具專業知識，但總處於被

動式服務，較難主動至臨終場域服務。 

臨終關懷之目的為減緩末期病人及家屬面對疾病的總總痛苦，同時協其平靜的面對

死亡到來。但死亡準備對於家屬、病人及專業團隊都是個困難課題，該如何使臨終者能

在自我的意願下，預先安排身後事及遺囑，使其達到善終的目標？這需要專業團隊的參

與，而禮儀服務人員也可一同加入服務，以專業的殯葬經驗，協助臨終者能實踐殯葬自

主，也能與家屬之間達成共識。 

(三) 臨終關懷對於善終的影響 

死亡是人生的經歷，「善終」的達成（good death）是對臨終照護的理想，也正是臨

終關懷（Hospice）及安寧緩和醫療照顧（Palliative care）的中心目標（Beckstrans﹐Callister 

& Kirchhoff﹐2006）。達成善終的目標過程中，除了在醫療上獲得幫助外，臨終病人的

心靈與社會層面更為重要。 

學者陳榮基（2001）對善終定義包括：1.即將死亡的認知及充分準備，對家人有妥

善安排與交代，有時間與親友道別；2.心平氣和接受死亡，安詳辭世對生命不作無意義

延長；3. 去世前三天保持身體清潔與維持舒適性；4.清楚的作決定；5.肯定今生及對別

人的貢獻；6.可以自由選擇死亡地點；7.經濟協助。協助病人傳承自己生命的理念，並

幫助其與家人準備道別，並完成死亡的準備，便能提高其達成善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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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isman（1998）認為善終是臨終者將身心的不適減至最低，並帶著尊嚴離世，而

其徵象應包含 1.了解死亡將到來的事實；2.心平氣和的接受；3.完成自我後事事宜；4.恰

當的死亡時間。 

行政院衛生署（2000）安寧住院療護標準作業引導指引一書中提及善終的準備包含

身、心、靈及喪葬四方面，而喪葬需求面則包含教導家屬死亡診斷書的取得、與殯葬禮

儀公司聯繫、葬法的準備及按照宗教辦理喪禮。 

經查現行安寧療護團隊中的成員有醫師、護理師、宗教師等，但為達善終指標，唯

獨缺少禮儀人員的專業加入，但美國 Osiris Software 協會，已將禮儀人員融入臨終關懷

的服務團隊，他們認為喪禮服務式臨終關懷的延續，在患者死亡前、死亡時及喪親期間

對臨終者與家屬進行服務，了解他們對於喪禮服務的興趣，並與臨終護理人員一同規劃

課程，使服務的任何成員都可獲得支持，減緩經歷死亡及喪親之痛的感受；對於培養合

作夥伴的技巧分為下列四點： 

1. 當地喪葬承辦人和所有其他護理提供者之間的開放溝通。 

2. 在殯儀館安排現場培訓課程，以便臨終關懷工作人員可以更好地了解葬禮習俗和流

程。 

3. 舉辦有臨終關懷、神職人員、喪葬承辦人和醫務人員參加的研討會，以尋求在死亡

時分享信息和改善對家屬的服務的方法。 

4. 殯儀館負責人還可以尋求在臨終關懷委員會任職，擔任顧問，或以其他身份提供處

理垂死、死亡和喪親之痛的教育計劃。 

當臨終關懷護理人員與禮儀人員一起工作時，護理團隊可以為悲傷的家人提供所需

的時間和支持，以便他們思考對於喪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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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上述都需要專業的禮儀人員來協助於臨終病患及家屬共同完成，基於善

終的終極目標，應該妥善運用禮儀服務人員於臨終關懷並提倡善終的概念，並提出殯葬

意願書實踐病人殯葬自主的權力、讓家屬在面對親人離去也能坦然、安心地去面對，讓

生者與死者皆能兩安，共同見證生命的真、善、美。 

 禮儀人員之角色、功能及服務 

禮儀人員的角色與功能 

一般民眾當瀕臨或已面對喪親事件，便不得不與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禮儀人員」，

共同安排親屬的後事。然而禮儀人員所扮演之角色，不單單僅是協助辦理喪禮，曾煥棠

（2013）認為喪禮服務人員或是禮儀師要以陪伴者和關懷者的角色，以協助家屬規劃喪

禮的各項活動，陪伴他們度過傷痛期，陳繼成（2003）研究所歸納禮儀師的角色知覺與

期待可由心理、社會、業務、教育四大層面，歸類出十二種不同的角色，而其中與本研

究相關之臨終關懷角色為： 

(一) 心理層面的「陪伴者、協調者」： 

在家屬剛經歷喪親的歷程給予其適當的支持以及協調後事辦理，解決家庭之間的紛

爭，而對於「輔導者」之角色，則是被認為在臨終關懷專業中，需要以更加專業之訓練

背景來擔任。 

(二) 業務層面的「治喪專業者、社會資源協尋者」： 

透過專業知識協助家屬及往生者如何妥善處理喪葬及相關社會福利資源的申請。 

(三) 教育層面的「正確生死觀的推廣者、喪葬儀節的指導者」： 

在喪禮轉為商業模式的時代，禮儀師能協助家屬殯葬儀節的指導，也在其面臨死亡

議題時擔任生死教育者，使家屬思考「死亡」的意義。擔任禮儀師的角色，需要不斷與

家屬及相關人員進行溝通與交流，才能協助一整場喪禮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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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芝勤、徐福全（2007）中提及禮儀師對於職業角色自我定位的生命教育分為下列

幾項： 

(一) 殯葬政策的宣導 

(二) 家屬紛爭協調 

(三) 陪伴喪親家屬 

(四) 做好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 

(五) 改良喪俗殯葬服務且取得證照 

(六) 志願服務清寒家庭 

(七) 當殯葬志工 

(八) 為家屬爭取社會資源及指導喪葬禮儀 

在國外，禮儀人員的功能與角色，較偏向於支持者、教育者的角色。以澳大利亞的

一項全國性調查中，殯葬服務提供者是僅次於來自家人和朋友的非正式支持的第三大支

持來源，大多的人都表示，禮儀人員對於他們來說，經常帶來非常重要與實質的幫助

（Aoun﹐Breen﹐White﹐Rumbold& Kellehear﹐2018）。Hyland & Morse（1995）的研究

中則提及，禮儀師的功能是為死者的親戚與家人提供安慰，幫助他們度過最痛苦的經歷。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與重視研究發現，因為許多禮儀人員認為他們的職業角色是融入

教育，促進社會對喪親的理解（Schafer & Mcmanus﹐2016）。過去人們認為處理死者的

工作並不光彩也沒有什麼前途，日以繼夜的殯儀館工作也將承受到汙名化及被標籤化，

但今日的美國對於自身與他人的死亡有了新的看法，不再只是用忌諱與有壓力的態度去

面對，反而能積極性的去思考如安詳與有尊嚴地及去面對身後事，所以強調與關注禮儀

師應作爲喪親諮詢者的角色，所以也因此重新檢定與定義禮儀人員的工作。Thompson

（1991）研究建議，殯葬服務中可以降低讓顧客想起死亡、屍體、銷售的語言；而是由

殯儀館和殯儀館的負責人則打造與強調專業服務，以紓解民眾喪親之痛。該研究發現：

越來越多的高齡者已經認識到死亡的不可避免，因此，禮儀師為了業務考量，以為長者

擔心沒有棺材本的憂慮，而過度吹噓殯葬商品有助於財務規劃的內涵，過度強調與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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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規劃和葬禮安排的事項，禮儀人員以為轉換成身後事預備金的規畫師，可以消弭社

會大眾對他們從事殯葬服務的汙名化。但是除了解決未來可能通貨膨脹而不夠錢辦理喪

事的風險之外，這時需要專業的殯葬從業人員才能就實際的殯葬流程及用品進行推估而

給予長者建議。然而，當生命來到最後的階段，若是一位只跟當事人談過殯葬費用的禮

儀人員，並不太了解逝者的好惡、價值觀、生命歷程、人格特質、家庭成員、宗教信仰，

甚至最後生病那段日子他是如何面對的？殯葬人員就只能依流程執行，但是無法達到以

關懷為核心而圓滿逝者最後的人生而善終。 

禮儀人員實際服務內容 

根據《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對於「殯葬及有關工作人員」之定義，為從事安排殯

葬事務及為遺體防腐與化粧之人員，其中工作內容包括： 

(一) 安排及主持喪禮 

(二) 縫合、修補及重建變形或重創之遺體 

(三) 遺體防腐及化妝，並安置於棺木內 

(四) 安排訃聞通知事宜、協助挑選棺木及決定埋葬地點與喪禮時間。其中又將其工作職

稱加以細分，禮儀師、殯葬人員、遺體化妝人員等細項。 

台灣內政部「殯葬管理條例」46 條規範具有禮儀師資格者，得執行下列業務： 

(一) 殯葬禮儀之規劃及諮詢。 

(二) 殮殯葬會場之規劃及設計。 

(三) 指導喪葬文書之設計及撰寫。 

(四) 指導或擔任出殯奠儀會場司儀。 

(五) 臨終關懷及悲傷輔導。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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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業者實際從事的殯葬工作的內容則有這些項目聯絡救護車或接屍車、辭神 / 

謝願、遮神、示喪 /貼紅、助念 / 腳尾經、開立死亡證明書、沐浴、穿衣、擇日、選購

棺木、接棺、乞水、入殮、辭生、放手尾錢、出殯前的準備工作、瞻仰 （ 視 ）遺容、

豎靈、帶看墓地/塔位、代辦各項手續、爭取各項補助、治喪協調、訃聞撰印、做七法事

安排、告別式/奠禮等喪禮規劃、土葬/火葬、返主、撿骨、進塔、後續關懷（曾煥棠，

2007）。 

美國勞工部（2021）指出大多數禮儀人員的工作，會安排喪禮細節並處理葬禮後續

工作。禮儀師與喪親家人一起確認追悼會、葬禮地點、日期和時間。他們還處理其他細

節，例如發訃告、安排車輛、準備鮮花、處理與死者死亡有關的文書工作、確定屍體應

該被埋葬還是火化（因宗教而異）。此外，禮儀師的重要責任為安慰死者家屬，雖然家

屬或其他人可能會處理，但禮儀師仍有義務執行。 

美國殯葬禮儀師的主要任務領域包括： 

(一) 與死者的家人或朋友協商安排葬禮細節，例如訃告通知措辭、棺材選擇或服務計劃。 

(二) 指導和監督防腐師、葬禮服務員、死亡證明文員、美容師或其他工作人員的工作。 

(三) 監控殯葬服務運營，以確保它們遵守適用的政策、法規和法律。 

(四) 談判預先安排的葬禮服務合同。 

(五) 為死者的家人和朋友提供建議和安慰。 

(六) 計劃並實施對服務產品的更改，以滿足社區需求或增加殯儀館收入。 

(七) 為殯儀館運營計劃和實施促銷或其他營銷策略和活動。 

(八) 安排葬禮、埋葬或火葬。 

(九) 向客戶出售葬禮服務、產品或商品。 

(十) 完成並維護記錄，例如國家要求的文件、跟踪文件或產品庫存。 

(十一) 確定殯儀館工作人員的技能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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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終階段禮儀人員的服務與困境 

一、傳統臨終與初終殯葬禮儀 

喪禮，乃為中華文化對於孝道及倫理的傳承，從先秦時代《禮記》、《禮記》等史書

中，便開始記載喪葬禮制，最初的禮儀始於臨終上的照顧，而後續為初終、殮、殯、葬，

透過整個喪禮的程序，使臨終者能夠在舒適的情況下離世，而生者也能透過這些繁雜的

禮俗，學習面對死亡以及宣洩喪親之痛。臨終禮俗是不同於初終禮俗，臨終禮俗面對的

是瀕死的活人，初終禮俗面對的是已死的遺體（鄭志明，2008） 。 

(一) 身心靈照護的傳統臨終禮俗 

臨終者末期的照顧，便如同現代的臨終關懷，同時也讓人們在照顧瀕死親人的經驗

中，學習接受死亡的到來。 

荀子曰：「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4傳統的喪禮

是從慎終開始執行的，經過生命的過度與轉換儀式，則由初終階段開始啟動（李慧仁，

2017）。「慎終」乃為對親人生前盡最後一次的孝道，透過親人的陪伴與照顧，使臨終者

得到慰藉，並平靜的面對臨終時刻，使其身心獲得安頓。 

《禮記·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5」其中記載了家

人對臨終者的照顧與體諒，士大夫必須將琴收起，讓臨終者寢於正處，使其能靜心安養，

不受外界之干擾，當其病危時家人便守在一旁，隨侍在側，此時臨終者也能交代其家業

大事，在臨終之際完成傳承的意涵，因而達成「善終」之目的。 

《儀禮 · 既夕記》云：    

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

皆掃。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

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於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6 

                                                      

4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禮論》。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599-600。 

5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版，頁 1064。 

6
 ﹝清﹞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臺北：學海書局，1976年，頁 60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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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臨終者的過程中，須將病人移至北方窗戶下，並將頭朝向東邊，象徵吸收太陽

之氣，有助於靈魂恢復，親人也會將家中打理為適合安養的環境，讓病人得以充分的休

息，不受到樂器或其他聲音的干擾為了維護臨終者的尊嚴，實施男女有別的照顧模式，

並協助將髒衣服更換為新制朝服，一方面滿足臨終者的衛生需求，另一方面則代表莊嚴

的離去。當臨終者處於彌留之際，因氣息相當微弱，家屬會準備新棉絮，放於臨終者口

鼻前探測，確認其是否亡故。在臨終者處於彌留之際卻無能為力時，因不忍心看其就這

樣離去，便會透過祭祀的方式，祈求家神的庇佑，以挽留臨終者留在這世上的時間，但

若確定無法將其留下，也會祈求靈魂得以升天；無論是二祀還是五祀，值得關注的應當

還是行祀的立意，也就是在於關照臨終者的家人表達仁愛之心的需求，當中呈現先秦喪

禮對於生命的慎重與珍惜（李慧仁，2017）。 

在繁複禮儀過程的執行中，不僅透過對遺體的妥當處理來傳達對亡者的孝思與敬意，

更關注的是對生者的感情疏解與撫慰，能承受痛苦與發洩悲傷，進而領悟到有限生命存

有的無限意涵（鄭志明，2008）。臨終禮俗是彼此最後相伴的時刻，雖然無法延緩死亡

的到來，但卻可以透過儀式的進行，使臨終者尊嚴的離世，而生者也在恃親的過程中學

習死亡是自然的一環，不刻意避諱與感到畏懼。 

(二) 留親於世的初終禮俗 

當臨終者已過世時，親人不捨的情緒也隨著亡者的離世而潰堤，而傳統的初終儀式

含括了許多想要留下親人的魂魄，使其繼續陪伴在身邊，而其中也有為亡者即將踏上未

知世界的準備，使其的身體與靈魂皆能獲得安頓。 

《禮記》云：「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7」家人手握亡者的衣物站在屋頂

上呼喚其名，祈求靈魂能夠回歸肉體，使臨終者能恢復健康繼續生存，其中也表達對於

臨終者離世的不捨之心，在儀式結束後，才會確認其死亡的事實，並繼續後續的儀式。

李慧仁（2017）的研究也指出先秦的復禮儀式背後代表的是生者的真心誠意，故盡其心

                                                      
7
 同註 5，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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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亡者復生也，儀式的執行在於讓亡者的家人，在初終階段仍有機會表達仁愛之心，

實踐為人子女應盡的道德。 

《儀禮‧既夕記》：「設床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8復禮結束後，

便會將遺體移至屍床上，開始後續的初終禮儀。《荀子/禮論》：「飯以生稻，唅以槁骨，

反生術矣9。」這樣子的做法除了祈求亡者復活外，還讓亡者維持臉部飽滿的模樣，給子

孫留下安詳的印象（李慧仁，2017）。《儀禮‧士喪禮第十二》：奠脯醢、醴酒。升自阼

階，奠於尸東10。奠拜時會將其生前所慣用的的肉品與酒奠置於身旁，使其能夠方便食

用；這樣的作為透露著，生者還是希望，若亡者反魂蘇醒時，轉個身就能看到食物擺在

身邊，實充滿生者的仁愛之心 （李慧仁，2017）。 

先秦時代相當重視儀節，當親人過世時，便會以報喪的訃告，將訊息告知於國君、

親友，與其感情深厚者便會聞訊前來弔唁，如鄭玄之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

目，死當有恩。」11，家族之間也會在這期間展現團結的力量，協助親屬在面臨生死議

題時的難關，並透過這一些禮儀表達彼此之間的人倫大義。 

李日斌（2010）的研究發現，先秦時期從臨終至始死的初喪禮儀中，具有三個主要

的功能：一是尊重生命、敬始慎終的禮教思想。二是事死如生、舒悲盡哀的孝道文化。

三是飾屍去惡，維護逝者的死亡尊嚴。這一些功能與現代臨終照護的理念能有相符，皆

希望臨終者在最後的時刻獲得尊嚴的照顧並善終，生者能夠在儀式的進行下釋懷喪親之

痛。傳統喪禮除了讓生者藉此抒發親人離世不捨的情緒外，也希望在治喪的儀式中，向

亡者報答生前因互動交流所產生之恩惠（李慧仁，2017）。然而現代的臨終至初終禮儀，

多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所簡化，但部分禮儀仍延續至今，學者鄭志明（2008）認為先秦流

傳至現代的臨終禮儀分為下列幾項： 

                                                      
8
 同註 6，頁 610。 

9
 同註 4，頁 611。 

10
 同註 6，頁 541。 

11
 同註 6，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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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拚廳：將家中供奉神明的正廳打掃乾淨，再將處於彌留的臨終者移至此處並在此

嚥氣，助靈魂回歸祖先。 

(二) 遮神：將正廳所侍奉神明、祖先牌位、香爐、天燈等遷移，或用紅布將其遮蓋，並

告知家中有人即將過世，避免互相犯沖。 

(三) 舖水舖：在正廳設置臨時床鋪，俗稱水床或水舖，閩南人用木板放在兩張長凳上，

再舖上白布或草蓆；客家人則直接用草蓆將其安置於地上。一般擺設的位子會依

據輩分而有所不同，若為家中輩分最大的，應擺放在正廳的龍邊，上有父母者，擺

置正廳的虎邊。 

(四) 搬舖：當臨終者出現死亡徵兆，便會將其移至正廳水床上嚥氣。 

(五) 淨身：部分地區在嚥氣前要為臨終者擦拭身體，象徵清淨之身返回家鄉。 

(六) 穿壽衣：部分地區在嚥氣前，會為臨終者穿上入殮時的壽衣，部分則是嚥氣後才

會穿。與古禮較不同的是，目前「淨身與穿壽衣」多由禮儀人員代為協助，但仍會

請兒子疊壽衣、女兒協助穿鞋襪、梳頭等儀式，以此在為父母進最後一次的孝道；

壽衣的部分，年紀較長者多會選擇傳統的五件七層式的長袍馬褂或鳳仙裝，目前

也會有西式的西裝或是教會服裝可選擇。 

臨終與初終禮儀歷史悠久但仍是被需要的存在，雖然亡者已不在人世，但在喪禮程

序進行與供奉的過程，也能使親人的心得已獲得寄託與慰藉。 

 

二、禮儀人員在臨終關懷的實質服務  

現代人的死亡事宜，多將由專業殯葬公司服務，而為使其達成善終之目的，政府也

推行殯葬自主，期望透過推行使民眾能夠將自己的預立遺囑並交代往生事宜，一方面能

夠達成尊重往生者之意願，另一方面能協助家屬減少為喪葬所造成的紛紛擾擾。 

王智宏、李孟軒（2014）提及禮儀師之專業績效考核於臨終階段，應包含「對臨終

者與家屬之心靈關懷度、宗教與心靈需求諮詢協助、家屬與臨終者情感交流引導力」，

其研究發現這部分之服務滿意度僅占 0.03 之權重，明明是相當重要的服務，實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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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還有所缺。而在現代國民喪禮（內政部，2016）便提及，「卒」乃為死亡的來臨，

事先預立遺囑、藉由醫囑做臨終交代、初終治喪之進行…等，其中所提及之事項，多為

禮儀人員可以執行之，但對於臨終交代部分，卻還是提及由醫囑方面進行，研究者認為

此不一定可由醫療方執行，亦能由禮儀人員前往協助，對於臨終者所交代治喪事宜、財

產分配、或是後續流程等，都能有一定的幫助。對於臨終關懷於殯葬服務之實際應用，

王別玄（2011）提出面對臨終關懷場域，正處於哀痛的氛圍中，禮儀人員可以引導家屬

進行初終準備及助念安排，以及適時遞上衛生紙，參與家庭成員最終任務，尊嚴的送亡

者最後一程。尉遲淦（2006）認為殯葬服務模式雖為被動式服務，但臨終關懷的實踐能

從「網路服務」的方式推廣生命教育，一方面並非赤裸接近死亡，也能使民眾瞭解生命

的意義，此外安寧療護之合作，亦能使以對死亡有心理準備之病人及家屬，傳達臨終正

確知識及作法；在此實際服務中，不僅減少死亡對人民所帶來的畏懼感，亦能推廣正確

知識，使人們對善中有所認識，也達成生死兩安的殯葬目的。郭慧娟（2014）認為禮儀

師可以具體提供給臨終者或其家屬的臨終關懷服務包括：⑴民眾簽訂生前契約或做生前

喪葬劃時即可提供善終或臨終關懷觀念；⑵可以提供臨終者及其家屬有關臨終醫療和決

定的相關資訊；⑶可以提供臨終者及其家屬臨終關懷實務指導；⑷可以提供臨終者及其

家屬臨終流程及應準備或注意事項諮詢；⑸可以提供臨終行政、法律等相關資訊諮詢。 

綜上所述，禮儀人員於臨終服務時能夠協助臨終者及其家屬做預先的準備，當病人

面臨死亡事件的到來，但在文獻整理過程中發現，處理死亡的發生是禮儀人員的專業，

也是使他們無法進去臨終場域的門檻，這也是許多禮儀人員要跨越自己的設限障礙，讓

自己從死神成為貴人，讓臨終者及家屬知道死亡也是需要做好準備的，而非擔心臨終者

的生命會因禮儀人員的前來而提前縮短，提前做好臨終規劃與準備，對臨終者而言更是

前往善終的重要里程碑。 

禮儀人員面對臨終關懷的困境 

在臨終的過程中，病人往往對於身體的衰退感到不適與害怕，而家屬更是因其即將

離開人世而悲傷，在生死教育觀念較缺乏的社會，家人往往看盡病人所受的折磨後，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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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抱憾以終，自己也因悲傷無法釋懷。對於瀕臨死亡的病人，除了以醫療科技來減輕

病人的痛苦外，讓病人及其家屬了解面對死亡時的心理反應，更有助於減低因死亡而產

生的「二度傷害」。關於死亡的恐懼，可以歸納為下列五點：1.對未知的恐懼；2.對失落

的恐懼；3.對分離的恐懼；4.對死亡時形貌及過程的恐懼；5.對未盡事宜感到遺憾及無法

補救（柯俊銘、王興耀，1998）。上述這些心理歷程並不一定按照上述順序排列發生，

但卻是家屬與臨終病人面對死亡時，依其不同的心理階段提供適當的協助。 

目前台灣安寧緩和治療及安寧照顧的發展已奠定良好的基礎，藉由醫療團隊的照護

與家屬的配合，克服病人和家屬面對死亡時在身、心、靈與社會方面的困境，以此提昇

病人與其家屬的生活品質，可說是「全人照顧」的典型，但有尊嚴的走完生命中的最後

一段路程，相信這也是病人及其家屬所期待的，但尚因禮儀人員於臨終場域的禁忌下，

禮儀人員仍因人們對死亡的禁忌被視為死神而無法履行工作範圍，對此深感遺憾。 

臨終關懷乃納入殯葬禮儀服務法規及基本學分之內容，但實質上的服務卻有部分困

難，學者郭慧娟（2014）提及現行禮儀師認為自己無法切入「臨終關懷」這塊服務領域

的，現行禮儀師認為自己無法切入「臨終關懷」這塊服務領域的原因有五： 

(一) 一般人對禮儀師的角色期待就是處理人死後的事務，因此，禮儀師只要提供臨終處

理及流程等與殯葬事項有關的諮詢及服務即可。 

(二) 角色及職務本身有禁忌，家屬和病患都希望生命能延長和活久一點，避諱禮儀人員

出現或關懷，禮儀人員出現意謂死亡已來臨。 

(三) 禮儀師能接觸到的多為亡者，沒有很多機會接觸臨終者或給予實際的臨終關懷。 

(四) 即使有機會接觸，禮儀師也不知道能具體給予什樣的關懷；或認為臨終關懷應是宗

教師或社工才能提供的服務。 

(五) 從同業及殯葬教育課程所獲得的資訊也都認為禮儀師除了「臨終處理」外，似乎無

法提供其它臨終關懷服務。 

在這樣的情況下，禮儀人員應該打破對臨終關懷的心理障礙。因為，所謂臨終關懷

並非侷限只有諮商師、宗教師或安寧病房社工才能提供，在實務上，禮儀師能提供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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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關懷十分多元而且相當廣泛，如臨終物品準備告知、協助預立治喪流程，避免往後家

屬爭執…等。但很多禮儀師是因為自我設限，將角色及職能侷限，認為禮儀師只是服務

亡者，以致無法發揮更多元的臨終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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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及步驟內容，分為五個部分，將說明研究方法取向、

研究參與者、研究流程、研究工具與研究信效度。 

 研究方法取向 

本研究為探討殯葬業於臨終關懷服務之可行性，以三位禮儀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從

其經驗分享與實際的田野調查進行探討，對照分析並回應研究問題，本研究將以深度訪

談的方式進行，再以質性研究主題分析法的方式進行最後詮釋，重點在於： 

1. 掌握禮儀人員於臨終關懷服務時實際執行的服務內容。 

2. 可參與與介入服務的時間點。 

3. 執行服務時遭遇的困境與其感想等。 

期望能透過實際行動的研究，針對禮儀人員提出在執行臨終關懷服務上相關的建議，

並協助臨終者家屬得以獲得禮儀上的專業服務。然而，質性研究通常是屬於初探性質，

就算主題未必是全新的，但希望可以更深入的瞭解，且欲探討主題較偏向個人主觀的內

在經驗（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較能了解研究對象之主觀經驗，而對於研究問題的

設定中，也能給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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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設計圖 

一、 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是一種「直接觀察」的研究法，它可以幫助研究者親身經歷研究的對

象，而不只是在「書本」上獲得「知識」，因此透過「田野調查得來的資料是「第一手

的」，非常珍貴，有時還可以補強書本的資料，拓展研究的視野，增加研究的深度（林

孟輝、鄭明桂，2005）。田野調查法主要意義是在自然環境中進行研究，研究人某一特

定自然環境中的生存和活動的適應，一般多用於考古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不同研究領

域在運用田野調查時都有其專門的操作方式和不同的關注之處，在社會學領域主要的工

作方式包括訪問、問卷、電話、觀察等（林淑馨，2010）。本研究進行質性訪談前便先

進入田野進行實際的觀察，一方面讓無此方面背景的研究者能夠了解實務狀態，另一方

面也與深度訪談資料進行雙重驗證，得以更加深入了解殯葬業於臨終關懷服務之可行性。 

  



 
 
 
 
 
 
 
 
 
 
 
 

 

28 

 

二、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有別一般日常對話，其訪談具有特定目的的規則性交談，在執行過程中，

均包含有意圖之控制與安排，藉由研究參與者交談與詢問已蒐集第一手資料，因此訪談

過程本身係屬研究行為（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提到在日常生活習性之中，

研究者往往可以透過深度訪談過程，來幫助研究者自己，對研究參與者所處的環境，及

其社會文化意涵進行更為深入的理解，同時也希望對於研究議題現象或行為的詮釋與解

讀，達到更為周延以及全面的考量。 

深度訪談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個案主觀經驗。訪談者藉著面對面語言的交换，引發對

方提供一些資料或表達他對某項事物的意見與想法。被訪談者必須針對訪談者所提出的

問題或主題談論（Henderson，1991）。萬文隆（2004）指出深度訪談目的在於透析訪談

的真正內幕、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展以及解決之道。深度訪談的基本素養動力

主要是來訪談者熱切探求事實的心，因此，必須分析整個採訪的環境，包括外在環境、

內在的資源等，都要研究得相當透徹。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之目的乃在於透過實際與研究參與者進行對話，得以了解其對研

究議題所表達的實際面向，並透過研究者的後續分析，獲得研究情境中的意涵。 

三、 主題分析法 

高淑清（2001）認為「所謂主題分析法是對訪談資料或文本進行系統性分析的方法，

試圖從一大堆瑣瑣碎碎、雜亂無章且看似南轅北轍的素材中抽絲剝繭，歸納與研究問題

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的方式呈現，用來幫助解釋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就這點

來說，主題分析法和紮根理論法類似，適合於處理無結構訪談所得到的資料。主題分析

是「一種方法，用於辨識，組織和洞悉資料的主題型態和意義」（Braun & Clarke, 2012）。

主題分析是一種資料分析的方法，可以和不同的研究理論結合，像是紮根理論、現象學

或批判理論，發展出獨特的執行程序或分析重點（Braun & Clark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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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參與者採立意取樣的方式，邀請三位目前仍在殯葬服務的禮儀人員，配合

其時間，進行訪談1-2小時的訪談。訪談進行前，先與研究參與者說明本研究之目的、研

究問題、實施方式等詳細細節，並事先回應研究參與者對本研究的問題，請研究參與者

同意並簽屬訪談同意書，如附錄二。 

一、篩選條件 

本研究樣本選擇，以禮儀人員為研究對象。將受研究參與者篩選條件歸納如下： 

1. 執業超過15年以上的禮儀人員或在內政部登記執業之禮儀人員。 

2. 目前仍在殯葬服務執業中。 

3. 曾有臨終關懷實務經驗至少1案者。 

4. 願接受研究訪談錄音者。 

5. 對此研究主題感興趣有意願參與研究、分享其經驗者。 

表 2 研究參與者資料表 

代碼 研究參與者 A 研究參與者 B 研究參與者 C 

性別 女 男 男 

年齡 45 歲 51 歲 42 歲 

殯葬相關年資 18 年 22 年 24 年 

服務區域 台灣中南部 台灣北部 台灣北部 

取得殯葬證照 喪禮服務乙級證照 內政部禮儀師證照 內政部禮儀師證照 

目前是否從事殯

葬業? 
是 是 是 

 

 

 



 
 
 
 
 
 
 
 
 
 
 
 

 

30 

 

 研究流程 

在研究開始預先設立研究題目，確定問題意識與研究範圍，接著蒐集相關研究文獻

資料並進行彙整後，擬定本研究之訪談大綱，並進行大綱測試與修改，同時間進入臨終

場域，並以觀察者的角色於一旁觀看，將田野實際發生狀況進行記錄，撰寫田野觀察札

記，加入本研究分析中，使研究資料更為豐富。田野調查後，研究者尋找研究參與者，

配合其時間進行正式訪談，研究者將所蒐集彙整的錄音資料，加以進行編碼與分析，將

訪談稿中所包含之意義單元對應研究主題，並加以分析與文獻進行探討撰寫研究資料。 

一、 研究主題之擬定 

研究者根據文獻收集，並透過田野調查、相關研究與文獻的閱覽，以及與指導教授

共同討論而逐步形成研究方向，並於確定本研究的研究主題與變項。 

二、 閱讀相關文獻與設定研究大綱 

擬定研究主題後，研究者持續研讀相關研究與文獻，增加對研究主題與內涵深入瞭

解並擬定研究設計，同時進行田野調查，了解實務上的執行狀態。 

三、 修訂研究目的與細節 

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研究目的與大綱細節，並著手撰寫論文計畫。 

四、 論文計畫初審與口試 

研究者於 2019 年 3 月研究計畫初審撰寫完畢，並通過論文初審之計畫審查與口試。 

五、 實施正式研究 

在論文初審的完成後，招募研究參與者於 2019 年 12 月開始由研究者發送研究邀

請函招募符合條件之研究對象，待研究參與者同意後簽署參與研究訪談同意書，開始

進行訪談。為確保研究倫理，訪談的過程進行全程錄音，也於訪談後繕打逐字稿並寄

給研究參與者，以保持研究的可信度。 

六、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田野調查記錄及訪談文稿進行資料整理與編碼，形成文字描述，再加以彙

整，逐漸形成研究主題、次主題及意義單元，並加以進行分析與相關資料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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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撰寫與修訂論文 

研究者根據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結果，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並據之提出議，最後修

訂完成正式論文。 

八、 研究流程圖 

 

圖 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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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由於研究者是整個質性研究的媒介，為研究參與者、研究資料、研究報告與讀者搭

建橋樑（張景然，2000）。潘慧玲（2003）統整 Merriam 與 Yin 的觀點，歸納出研究者

所應具備的特質與技巧有：包容研究的不確定性、培養對訊息的敏感度，成為好的聆聽

者、不被意識型態或先入為主的觀念所限制、不產生偏見；另外，研究者除了具備敏銳

度與絕佳的觀察能力之外，也必須擁有理解與詮釋的能力（林佩璇，2000）；最後對研

究結果進行反思，忠實呈現研究內容與結果。 

本研究蒐集研究資料的主要方法為深度訪談法，研究工具即為研究者本身，透過研

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訪談，以及實際參與田野，以眼睛觀察當所發生的現象，並事後彙

整成田野調查記錄，而由於質性研究充滿著變動性與不確定性，因此以研究者為工具以

順應變動的情境。研究者在大學期間及研究所期間，曾修習過「生死學基本問題討論」、

「心理學」、「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專題」、「臨終關懷專題」、「台灣殯葬儀節習俗專題研

究」、「殯葬服務與管理」、「長期照護專題」、「醫療社會學專題」、「臨終醫療照顧倫理」、

「社會工作會談技巧」、「臨終諮商技巧」、「質性研究方法」等殯葬、生死學、心理諮商、

研究方法等學門課程之訓練，有助於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保持同理、傾聽等態度，增強

對於研究過程的敏銳度，並可勝任研究工作。 

二、訪談同意書 

在進行正式訪談前，研究者事先透過訪談同意書（附錄二）與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

題目、動機與目的、研究參與者權益、保密義務、錄音告知、訪談方式與資料處理的方

式，待研究參與者同意參與研究後，在訪談邀約時間中，當面簽署同意書作為證明，並

以訪談同意書作為保護雙方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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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大綱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禮儀人員介入臨終關懷服務之時機、探討家屬、臨終者與禮

儀人員三者之間的互動狀況、禮儀人員提供臨終階段服務時的感受與困境、探究臨終

病人於殯葬服務中的需求、關懷臨終階段中禮儀人員可行之實質服務內容之五大面向

來擬定訪談大綱。在前導研究中透過初步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並將文本進行資料分析，

從中修正訪談大綱初稿並加入初審委員的建議，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與修改，成為

本研究之正式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三），並以此進行研究訪談。 

四、錄音設備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故清楚的紀錄訪談對話內容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者

在訪談前便會先告知研究參與者並徵求其同意後，以手機紀錄訪談的對話內容，並將

錄音檔轉為逐字稿，以作為研究文本分析。 

 研究信效度 

學者高淑清（2008）認為質性研究並非不重視其結果的信度與效度，其實為確保質

性研究品質， Lincoln&Guba（1999）提出可信性（trustworthiness）取代量化研究中的

信度及效度，包括用可信賴性（credibility）來代表內在效度、用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來取代外在效度、用可靠性（dependability）來代表研究的內在信度，並用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來取代客觀性。為能夠確保本研究資料的可信性研究者將以 Lincoln 

和 Guba 提出之可信賴性、可轉換性、可靠性、可確認性等四個標準作為檢核研究品質

之依據。而本研究為確保其信效度，將所整理好之訪談稿寄回給研究參與者再確認，研

究者並無將其所表達之意扭曲，確認後則再將其編排，提高本研究之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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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調查 

本章主要說明田野調查後所蒐集的資料並加以彙整，以協助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

更加了解實務場域的實施模式；研究者對於研究領域並無實際的經驗，多透過文獻資料

了解場域狀況，而為了在訪談的過程中能夠理解參與者所經歷的殯葬文化，研究者透過

禮儀公司的協助，至場域進行直接觀察，並根據田野結果調整訪談大綱，增加研究資料

豐度。 

 田野調查個案簡述與簡析 

田野調查期間，研究者挑選出四組個案進行紀錄（如附錄一），將現場所見所聞化

為文稿，以便後續資料的撰寫。四組個案所面臨的臨終狀況與後續處理的模式皆不同，

其中三名更是在個案臨終階段就已開始接觸禮儀公司的服務，如下表 3，為了更了解實

際個案情況，茲將其分述如下。 

表 3 田野調查個案資料表 

本研究訂

定之案名 

不捨而放手的

愛（A） 

不知所措的死

亡（B） 

超前部屬的臨終

準備（C） 

父親的告白

（D） 

過世月份 2019.04 2019.08 2019.09 2019.12 

案主性別 男 男 男 男 

過世事件 車禍意外 癌末 長期慢性病 長期慢性病 

聯絡狀態 
意外後家屬 

主動聯絡 

公司接獲通知 

前往察看 

案主本人先前預

約生前合約 

彌留時家屬聯繫 

進入安寧病房 

家屬主動聯繫 

死亡準備 是 否 是 是 

死亡地點 醫院 醫院 自宅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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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捨而放手的愛 

案 A 因自摔而導致昏迷，若進行後續的救治，也難以恢復，對此案姊不可案主繼續

受苦，選擇讓其平靜離開，決定後便通知禮儀公司，想先行了解後續事宜。 

禮儀人員在案 A 昏迷的三天中，與案姊進行接洽，使其了解喪禮服務流程、死亡證

明的申請、鼓勵告別以及同理放手的悲傷情緒，使案姊能夠把握時間，與個案傾訴心中

的話，最後個案在平靜的狀態下，離開了這世界。 

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分離的家庭再次有了交集，但卻是要為家人決定生或死，這樣的

壓力便讓每一個家屬都愁雲慘霧，救了，卻是不一定能夠使其在健康的生活，且醫療經

濟壓力的重擔，又有誰能夠替案主扛起，不救，卻是萬般的不捨一個年輕的生命就此離

開。在家屬鼓起勇氣做起選擇後，雖然不捨但對於案 A 而言卻是一種放手的愛；家屬與

禮儀人員交流的過程中，能夠用自身專業給予協助，如透過傾聽緩解即將面臨喪親的不

安與悲傷、預先為死亡的到來做準備、社會福利資源尋求…等，對即將面臨死亡的家屬

而言，是個不可或缺的存在。 

二、不知所措的死亡 

案 B 為在家照顧的癌末患者，當案妻工作返家，發現案 B 已無呼吸心跳，便立即

由案子陪同將其送往醫院急救，而禮儀公司也接獲通知前往現場。 

在院期間案 B 被推進急診室進行急救，案子相當不知所措，禮儀人員上前提供建

議，請案子與教會聯繫，當宣告急救無效時，案子顯得相當慌張而禮儀人員也在此時被

醫護人員請離現場。 

現代人的死亡場域多在醫院，但受限於法規、感染控制、利益關係等因素，使得禮

儀師難以進入場域進行服務，而案 B 的協助過程中，見著醫護人員驅逐禮儀師的場面，

便擔憂現代人的善終受到了影響，因真正能提供臨終禮儀與身後事安排的禮儀人員被排

除在外；此外，對於現代人的生死教育議題仍需討論，賴活不如好死的社會型態依然存

在，也許是不捨、也許是不甘與病人尚未說再見，癌末的病患並非皆能在無急救的環境

下，尊嚴的離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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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前部署的臨終準備 

在多年前，案 C 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只會每況愈下，便主動向禮儀公司簽屬生前合

約並告知需求，獲得一同前往的案妻與案子的尊重與認同。 

案 C 彌留之際，案子聯繫禮儀公司上前協助，在現場時先查看案 C 狀態，而其在

房內喘息，使得親人相當緊張與不捨，禮儀人員上前在一旁陪伴家屬告知臨終徵兆的正

常現象，以及鼓勵案家人向前與其告別，當案家人可以緩和情緒面對案 C，並協助準備

臨終及初終所需的物品後，禮儀人員便與案子確認當年合約，並至正廳協助遮神、舖水

舖等儀式作業，後續外地家人回來後再次耐心說明情況，在案 C 嚥氣後，便開始初終禮

儀的進行。 

對於生死的議題，目前還是難以開口的一項禁忌，多數人都避談後是安排，但卻又

希望死得其所，病後討論更是擔心觸霉頭，但這樣的結果往往在面臨喪事處理時，使得

親人不知該如何執行才是為亡者善終，甚至會在彼此不同的信仰下產生爭吵，但案 C 的

做法卻避免了一切因喪禮所產生的家庭困擾，透過簽署合約及家人的認證下，完成自己

對於後事的規畫，雖然簡單卻又如此的完善，不僅為自己設想，更是為留下的家人打算，

能夠在尊重亡者的決定下為其圓滿身後事，彼此不留遺憾。 

四、父親的告白 

案 D 是一位長期慢性病者， 因進入安寧病房，案父便主動通知禮儀公司尋求協助，

以免屆時慌亂無法處理，公司與其會談過程，也將後續辦理死亡證明、治喪地點的選

擇…等後續服務與其討論，並達成共識。 

幾日後，公司接獲案父來電，表示案 D 已在院內去世，禮儀人員便接送案父至醫

院，在往醫院路途中，案父談了起兒子多年來的辛苦，與對其的不捨，禮儀人員便鼓勵

案父到院後與其表達心中的話，也讓案 D 能夠安心離去，但案父表明有想說的卻也說

不出口，於是禮儀人員便用四道的方式與案父練習。 

到安寧病房後，禮儀人員尋求護理師協助帶領四道，但其表明目前無人員可協助，

於是禮儀人員便陪同案父進入病房，當案父來到案 D 的身旁說道「爸爸真的好愛你，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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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姊妹們都是」，禮儀人員在一旁輕拍其背並鼓勵訴說練習的話，而後留予獨處的時

間，案父出來後相當感謝，並表示能夠最後和案 D 好好告別，心中的遺憾能夠放下，並

祝福其前往新的世界。 

「道別」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生離死別的時刻，心中有千言萬語卻也難吐露

出半個字，但若沒有將其表達，便會在心中成為一個遺憾，尤其對於留在世上親人而言

更是重要，因為道別的過程中，能夠緩和失去親人所帶來的巨大悲傷。在禮儀人員的陪

伴下，鼓起勇氣的道別成為案父癒合喪子之痛的一把鑰匙，讓兒子已不同的形式繼續存

在心中；案 D 已離開人世，但他仍為案家的一份子，雖然無法回應案家對他的道別，但

卻也在這過程中使生者心安，亡者也才能靈安，達到生死兩相安的目的。 

綜上所述，田野調查中可見，臨終時刻家屬與臨終者對於殯葬業仍是有需求的，甚

至可以提早讓禮儀人員介入，打破其猶如死神般的禁忌化身，且在禮儀人員的陪伴下，

不論是對臨終者或家屬皆具有益處，而禮儀人員所能做的不僅是儀式的進行，更是能透

過陪伴、傾聽、轉介資源、協助道別等方式，給予服務者更多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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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場域實際情況 

研究者以實際所見所聞彙整出在不同階段中，臨終者的狀態、參與者的反應，以

及禮儀人員的實際服務項目，並將其整理如下表 4。 

表 4 田野資料彙整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田野調查紀錄自行彙整 

 生病階段 臨終階段 初終階段 治喪期 

地點 自宅、醫院 自宅、醫院 自宅、殯儀館 

禮儀師介入點 被動式服務-家屬聯繫後進行諮詢  

參與者（家

屬）情緒反應 

焦慮、不安、

平靜 

臨終階段-多為焦慮、躁動、害

怕…等負面情緒 

初終階段-憤努、激動、釋放至冷

靜接受後開始完成被交付的任務 

初終後至喪期：

哭泣、懷疑（靈

魂是否有得到安

頓） 

臨終者之狀態 

意識清醒者： 

告知自己需求 

並讓家人參與 

了解個人意願 

臨終階段： 

意識不清、大口喘氣、顫抖、抽蓄

等身體反應出現 

 

服務項目 

1. 與家屬建立

關係 

2. 諮詢喪葬事

宜，並達成

共識 

3. 教導如何取

得死亡證明 

4. 預先討論後

續遺體存放

地點、宗教

儀式…等 

5. 建議與臨終

者排解遺憾 

臨終 （返家等待斷氣）至初終階

段 

1. 給予家屬情緒上的支持 

2. 告知死亡前可能產生的反應，

使家屬不被反應所驚嚇 

3. 協助進行四道（道謝、道歉、

道愛、道別），不給予臨終者過

於激烈的肢體接觸 

4. 交付任務給家屬（協助準備後

續所需物品，如：照片、腳尾

飯、衣服、死亡證明等） 

5. 準備臨終、初終儀式 

（搭水床、拚廳、遮神等） 

1. 告知治喪期間

注意事項 

2. 協助安排後續

法事、告別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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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訪談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在於主要說明本研究蒐集的資料經歸納分析後所呈現三項主題，分別為禮儀

人員個人過去經歷、對臨終關懷實務知識之認知、禮儀人員於臨終關懷之專業態度。 

個人經歷中包含從事殯葬業之因素（個人生死議題、專業使命）及禮儀人員所需具

備之能力（同理心的重要、建立關係、全盤掌控、專業學習），兩項次主題以及意義單

元。對臨終關懷實務知識之了解包含介入時間與專業知識（臨終關懷的開始：病危通知、

臨終關懷實務知識、禮儀層面實務知識）、臨終者個人因素（對身後事的預先規劃），兩

項次主題以及意義單元。禮儀人員於臨終關懷之專業態度包含禮儀人員、臨終者、家屬

三方的互動（對臨終者：臨終徵象與知覺、對家屬-生死的教育、禮儀人員的溝通技巧）、

禮儀人員臨終關懷之困境（死亡教育的匱乏、實務與理論的差異、進入場域的困難），

兩項次主題以及意義單元。本研究為更了解實務上臨終關懷之可行性，將分析後資料加

入田野調查之結果，使研究結果增加豐富度，茲將其分述如下。 

  禮儀人員個人過去經歷 

從事殯葬業之因素 

大多數禮儀人員在入行期間，透過臨床實務磨練進而累積經驗，而其於服務過程中

獲得認同與支持，使個人對於殯葬業產生興趣，進而培養出專業信心，使禮儀人員能夠

持續投入殯葬產業，甚至在面對自我死亡議題時，走出個人獨特色彩的服務，茲將其因

素說明如下：  

(一) 個人生命經歷 

受訪三位禮儀人員經驗豐富且皆有十五年以上之實務經驗，而對於開始接觸殯葬業，

兩位是經由親友開始進行接觸，並受過禮儀公司或喪禮服務技術課程之訓練，另一位則

是工作因緣際會之下開始從事，並在工作之餘向禮儀同仁學習，增強自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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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夫家從事殯葬相關行業，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懵懵懂懂就進了這一個行

業，算是老天安排的啦！進來之後一邊學一邊做，再加上自已去學校進修，考取證

照乙丙級，104年拿到內政部第一屆全國禮儀師執照，愈來愈有興趣，想了解更多

有關殯葬這部分的工作跟內容，就走到今天了！（A1-002） 

 

我以前是從事飲料業，然後剛好公關公司承辦了清明法會，阿需要，阿因為他

找不到有人要去墓園賣飲料，就騙我進去賣，就騙我上去說，有公園要辦園遊會，

需要有賣飲料的上去。我是協助賣生前契約的，所以會去保險經紀公司上課，然後

接體時帶著保險從業人員跟我們公司的禮儀人員，做一個交換的溝通，……，所以

我們跟禮儀師的感情很好，好到就是他們很忙「OO你能不能自己先去接體」，我說

「ok」，所以我又沒有人教，又學會了如何去醫院接遺體，學會如何在當下怎麼去

跟家屬，在醫院緊急狀況如何跟家屬溝通協調。（B1-0019、B1-0020） 

 

我軍校畢業後剛好遇到精實案，……，那時候我在外島，那剛好有阿兵哥自殺，

就有協助處理到，那是我第一次的經驗，那協助處理到之後，回來就有跟鄰居長輩

聊到這個事情，他就講說「那你休假回來」，他說他在龍巖，那是很早期的龍巖，

那時候才 88年左右，我說「好啊」，那我就去了嘛。後來進龍巖之後你還是得接案

子嘛，雖然我接案的時候，是已經在當兵的時候，大致上都已經知道了，只是沒有

那麼完整，後來進龍巖後，就是系統性的學習之後，那時同時是禮儀師兼湯灌負責

人，一直到 97年離開龍巖。（C1-0006、C1-0011） 

 

從業的期間內也面臨著個人的生死議題，雖然自己是從事禮儀行業，但面對摯親往

生時，對於死亡的無助感仍深刻的印在心中；有的禮儀人員會從中覺察自我調適力，也

有禮儀人員從中反思個人的服務態度，並將其轉化為服務客戶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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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自己已經是業者了，因為爸爸是中風突然走的所以當時自己也是非常

的悲痛萬分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在處理爸爸的後事過程當中發覺越是親密的人

越難溝通因為我不曉得要站在家屬的立場還是業者的立場所以過程當中常常有很

多的爭執與兄弟姐妹都會有不一樣的意見，……，處理爸爸的後事圓滿之後我整整

有半年的時間走不出來，……，想到了當初爸爸的大體回到家的那一刻，不由自主

都會悲從中來，這對本身是從事殯葬業者的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忘及深刻的經驗

回顧，經過這次的經驗也讓我體驗到同理心的對待家屬是著麼重要的一件事。（A1-

0016） 

 

那其實雖然我們是禮儀的，但是面對自己的摯親，還是會慌了手腳，我那天是

在殯儀館回來，然後呢，忽然通知我爸走了，……，只是差別是，入殮的時候，一

般家屬會不敢接近阿，那只有我站在旁邊看，還在旁邊協助，……，然後我在大殮

蓋棺，大家都是要迴避嘛，要跪拜，我們就是只有我，跪在前面，就是跪在棺木邊，

沒有所謂的迴避，這樣子而已，就是在過程當中，你的恢復能力變比較強，比你的

兄弟姊妹強一些啦，但是當下你聽到你還是會手忙腳亂的，也是會亂了套。（B1-0024） 

 

因為我自己是喪葬人員，我在還沒入行的時候，我爸過世，那個痛不知道怎麼

去講，只知道很難受，難受是什麼？，……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去講那種感覺，就覺

得我失去一個很重要的人，但是全程我沒有掉過眼淚喔，因為你也不知道怎麼掉眼

淚，就是覺得很難過而已，就不知道怎麼形容，可是我阿公過世的時候，我哭很慘，

為什麼呢？我在想因為我人生很重要的階段，結婚生子，我阿公都參與了，那他是

突然死的，沒有準備，腦中風，突然就沒有了，可是我父親是肺癌三年，……，那

我爸過世時，我眼淚已經沒有了，只知道很難受，但是不會流眼淚，可是我阿公走

的時候，我很痛苦、哭很兇，然後又不會讓家人看到，就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會

一直哭一直哭，如果說你要我去形容，就是有人拿一個尖的東西一直刺一直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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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受這樣子，因為他不會一直持續，那是一陣的，……，但那個不會持續很久，但

後來我們同業的也是聊過，我們大致都雷同，有可能因為我們自己是業者，也可能

心裡已經知道來日無多，所以總有一天會碰到，所以要看我們掉眼淚很少，尤其在

人前，因為我們當禮儀師，必須要有一個擔嘛，所以要流眼淚，基本上不太可能，

但是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有可能會有情緒上的波瀾。（C1-0087） 

 

失落悲傷的調適亦可以說是人類試圖學習由失落、喪慟和悲傷中生活下來，而努力

適應失去自己生命中重要人事物的歷程（李佩怡，2000）。作為一名禮儀人員，面臨死

亡事件也需要很大的勇氣，而訪談中的禮儀人員們，都是在接觸後對殯葬服務產生興趣，

並將其發揚光大；雖然自己經常在工作中面臨死亡的到來，但在面臨親人的過世時仍面

臨著失落與悲傷，而禮儀人員們將喪親的感受轉化成為自己的力量，在服務喪親者時能

夠視死如視親。 

 

(二) 專業的使命感 

王士峰（2008）認為出禮儀師之使命，乃為慰藉生者及安頓亡者，以達到圓滿。身

為一名禮儀人員，使命感成為了服務的動力，也是必須存在的責任，雖然在殯葬服務中，

總有相當多的挑戰與疲憊，但卻也讓自己從中培養服務的熱忱，尋找到存在的意義，達

到自我肯定，對於禮儀人員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協助客戶達至生死兩相安之目標。 

 

所以說在這個都是我實務的一個經驗，但是你在這過程當中，你會覺得幫他解

決的心理問題，你會覺得內心事充滿快樂的使命感，這也沒有賺到錢，因為後續服

務怎麼又有錢賺，但是你的內心是快樂的，我可以的就是避免一個家庭的破裂。…

從事這一行的，應該沒有幾個可以說得出，是用使命來做的，因為他們都是用工作

來做，當你是用工作來做的時候，你就會有倦怠感，當你用使命做的時候，不管你

的生理機能如此的疲倦不勘，你還是能夠能夠起來。因為我們常常被說，你不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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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是被誰找來的，你就順他，我說「……，我絕對不偏誰，我是用我的專業來說

來做，…，因為這是我的使命」，永遠記住一句話，「我對往生者亂搞，報應是在我

身上，不是在你們的身上」。（B1-0044、B1-0045、B1-0046） 

 

我都會去教我的禮儀師，我們會知道別人所看不到的，做到別人所做不到的。

（A1-0053） 

 

那隨著世代的演變，我八十幾年、九十年初的時候，我們用細緻的方式幫大體

在洗澡，不要說業者罵我是白癡，連法醫看到都說哪有人像你這樣子洗的阿，……，

大家都笑我，對，可是現在有沒有人會笑我如果跟業界的人談到，胡，大家都

知道，以前做 SPA 的，老一輩的就會說，那個白癡，哈哈，以前都是這樣，那我跟

大家說，我要轉型做生前契約的時候，一樣阿，大家都說生前契約不能做，怎麼樣

的，可是因為政府、法令的趨勢，你就會看到未來殯葬的趨勢。（C1-0023） 

 

黃芝勤、徐福全（2007）研究指出，殯葬禮儀人員認為能發揮自身的專業來服務需

要的人可以增加這項職業的認同感。禮儀人員的工作，不僅僅是制式化的接體、儀式進

行、規劃流程等，而是走入人心的服務，做的要細心、細緻，並以尊重的心態服務亡者，

讓家屬也能夠安心與認同，訪談者皆期盼自己能夠讓殯葬業成為以人為本的服務，將其

視為一種理想達成的使命。 

 

禮儀人員需具備之能力 

除了對於工作的使命感之外，禮儀人員也需具備能力來協助服務對象，透過專業的服

務態度，釐清其所表達的真正需求，並喪禮準備的過程中，協助安排每一個細節，使服

務對象得以認同禮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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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理心的重要 

Bellet & Maloney（1991）指出同理心，是一種將自己放在另一個人的位置上的能

力，並能夠理解或感受他人在所經歷的事物。當禮儀人員在面臨臨終階段的家屬及臨終

者時，須了解他們的需求，此時同理成為了一項相當重要的能力，服務對象需要禮儀人

員專心傾聽了解其所表達的意思，並給予其心理上的支持，協助彼此的溝通，使服務對

象皆能安心。 

 

…我的原則是，看到只要有人在，我就走，啊我的，譬如說我先到，阿後來又

有人到，阿讓家屬決定，如果會有這樣子的，其實那個很痛苦ㄟ，我家死人了，我

已經很痛苦了，阿你還來這裡搶生意，那種心是真的很痛ㄟ，所以我能夠感受家屬

的那種心，我都會選擇自動退讓，你給他們做沒關係，你們有人處理就好了，啊我

遇過家屬就是堅持，不要!我就是要給你做，你等我，我去跟他們講，他就去協調

之後，讓我們繼續留下來的，可是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因為對往生者也好，對家

屬也好，這些都是二次傷害，而且非常嚴重。（A1-0037） 

 

很多家屬會常跟我講，「先生不好意思，我家裡那麼鬧，那你看到我們家裡

不光彩的一面，我們也會告訴他，不要這樣，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家也好不到哪

裡去，所以說還好啦，我不會放在心上」，但是當你這樣子講出來，家屬是很安慰

的，他是很安慰的，「原來你們也是阿」，我說「對」，所以我不會放在心上，將心

比心啦，同理心，家屬會很感激，他會覺得他得到的是支持。（B1-0027） 

 

同理心所具的意義相當重要，它是禮儀人員與服務者建立良好關係的必要條件，藉

此能力了解服務者内心真實需求、感受與困境的有效方式，同時也能給予其支持，增強

彼此的信任關係以助喪禮服務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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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關係 

殯葬多為被動式的服務，通常由家屬聯繫禮儀公司，再由禮儀人員前往現場進行服

務。面對第一次見面的家屬，禮儀人員需快速建立一個有效的工作關係，讓服務對象清

楚了解禮儀人員的工作角色，以及這是個有能力可以協助並理解他們的對象，進而建立

一段信賴關係，幫助後續工作的進行。喪葬儀式過程中與喪家建立信任關係，充分運用

溝通技巧，如專注、傾聽、重述語意、澄清含糊內容、確認喪家所傳遞的需求及訊息，

並能提供訊息情報，讓喪家參考並做決定（黃慧玲，2006）。 

 

要重新再跟他建立一個關係，因為老大又不再嘛，他去辦出院手續嘛，阿就老

二老三在，那就是確定說我的立場，然後我們來做怎麼樣的服務，然後接著就是把

一些早上有跟大哥講的一個東西，就全部都講一遍，讓他們也能知道，讓他們也能

安心。（A1-0073） 

 

有，有的會很冷靜，就是等著我全權處理，也有很慌張的，阿現在要幹嘛，要

做什麼？很慌，啊有談過的就是說，聽他的，但是相對的，我們遇到的時候，就是

永遠我們的理解就是說，我永遠不動如山，因為不動如山會讓家屬感覺安定，就是

說，遇到時就跟他說「不要急，不要急，慢慢來，聽我說，你一直急，不聽我講，

你就繼續急好了，你什麼事都沒得做，阿你要不要靜下來」，那我就開始跟他說要

做什麼，等等醫院那邊要幹嘛，到病房後要幹嘛，等於就是你要做緊急臨終關懷。

（B1-0049） 

所以不能把情緒投進去，要保持平靜阿，一開始就，「你好，我是誰誰誰」，我

們禮儀師遞名片，家屬就會跟你講，喔我媽媽他現在怎麼樣，他在加護病房，還是

在 ICU，還是他得什麼病，他會告訴你，阿問你說後續怎麼處理，那我們怎麼樣？

契約書拿出來嘛，一條一條跟他講嘛，這時候你適合跟他講，你節哀嗎？（C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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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人員建立關係的要點，須向對方先自我介紹，並給予專業的穩定態度，協助安

定服務對象的情緒，而服務期間不僅僅需要與主要關係人建立關係，服務中所接觸的對

象也需建立，從中給予他們協助，並作為家屬之間的橋樑，克服所遇到的問題。 

 

(三) 全盤掌控 

Hyland& Morse （1995）提出禮儀師的角色已逐漸轉變為編排者，他們安排或控制

各種元素以達到讓喪禮釋放情緒的效果；儘管與喪葬者之間沒有親密關係，禮儀師可以

通過組織一場「好葬禮」，為家庭提供了真正的安慰，使他們的家人可以渡過這個最悲

傷的儀式。在一場喪禮中，禮儀人員扮演相當多的角色，但其最重要的角色，就如同一

名電影導演，掌控著喪禮的準備階段，每一位成員的狀態，到最後作品的產生。 

 

其實這個有卡到一個人生的道理，素養你知道嗎？你如果講的 ok 的話，是對

他們很大的幫助，可是這個禮儀師這種素養不是很好，你一直糾結在整個喪禮過程，

或這金錢上的衡量，那其實是不好的，那對往生，即將往生的人是不好的，所以其

實禮儀師他定義在哪裡，阿就出錢的叫土公仔，你就是服務死人的，傳統的想法就

是這樣子，禮儀社禮儀師就是做這個，可是你如果訂一個比較，像我們有念過書的，

有讀過生死學的，你才會知道裡禮儀師的定義在哪裡，他是協助，像你講得這個部

分是很好，他可以承接從臨終到悲傷到往生這整個過程，這是一個連串，我覺得他

這個是一個，很像一個鍊子，鍊再一起，是只有禮儀師有這個角色，可以把它鍊起

來，可是禮儀師就是本身專業知識跟那種素養就是要夠，還有本身的那種學識啦，

我會覺得，因為禮儀師很多種，有的檳榔咬著咬著，那也是禮儀師。（A1-0046） 

 

那這就是一個專業的累積，那你是一個專業的人，你要可以，你可以要掌控任

一切，這個家屬將這個案件交給你，你有沒有全盤有辦法去掌控每一個家屬的身心

狀況，溝通技巧，還有在什麼樣的時間點，給予什麼樣的協助，整個從頭到尾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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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這是很正常的，到最後說，不要說百分之百，你有沒有讓七八成以上的家屬

來認同你，或者是達到 100%的認同你。（B1-003） 

 

那很多殯葬的弟弟妹妹，他們走專業殯葬能力，是他們去受襄儀訓練、禮生、

司儀或是接體，他其他不做，只做專業的那一塊，他要證照幹嘛？懂我意思嘛，因

為他專長分類嘛，又不用去殯儀館登記，又不用接案，或是賣百貨的，所以他侷限

在禮儀師，那又好像通材，就是一個導演，安排整個流程，所以這個人他考與不考，

那是看他。（C1-0062） 

 

許鶴齡（2010）認為禮儀人員作為喪禮顧問的助人角色，以其對喪葬儀式的熟稔操

作與深層理解，在與往生者家屬的接觸過程中，可以藉由喪葬儀式所蘊涵的撫慰功能，

以及整個喪葬的相關籌劃，對受創家屬的心理輔導與療癒略盡綿薄之力。辦理喪禮期間，

有許多的事情需要協調、整合以及聯繫，就如同在拍攝一部電影，讓作品最終能夠完美

呈現在每一位家屬的面前，而禮儀人員就如同其中的導演，與家屬或臨終者溝通，了解

他們的需求並進行安排，循序漸進地完成一場完美的告別式，也讓家屬的情緒在這期間

中，得以獲得釋放。 

 

(四) 專業學習 

殯葬的歷史相當長遠，許多的古禮也存在於殯葬的文化當中，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繁雜的禮俗也被簡化許多，但身為一名禮儀人員，除了從公司或學校…等方面進行學習

外，也需要多方了解不同地區殯葬的文化，得以增強個人的殯葬專業度。 

 

因為我也看到未來的趨勢，殯葬產業一直在改變阿，那你一直執著在傳統，你

在固也就只是顧這一個村莊，那這個村子若一整年都沒有人 over，那你是不是沒

生意了對不對，那所以我們要往外走，往外走你必須要充實自己的知識，你要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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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技能及知識，你才不會被人家問倒阿，你不能被問倒阿，我的想法就是說，我

不懂我就去問，阿人家問我，我還是不懂，我就換去問別人，把問題找來給他，我

的想法就是這個樣子，會很執著追究那個答案的出來，然後再來就是說，我自己身

為老闆，我怎麼可以不懂，我不能被這些工刁倒，你想外調工嘛，他來要做不做，

不做不想做，那如果突然一個要入殮時間不構，還要放鳥，你是要怎麼辦？這都要

自己下去做，穿衣我都是從最基礎自己做上來，剛開始很怕啦。（A1-0012） 

 

剛開始我們是請外調工，因為我們不會，然後看他們做，阿就去學，然後又去

上課，上課就把理論運用到實務上，然後就整個非常的協調，真的很好，所以有理

論又有實務，才會是最棒的學習。（A1-0013） 

 

…你身為一個禮儀從業人員，你不能被公司綁架住，你自己要，你自己所學的

專業知識夠不夠，那這些專業知識呢，不只是來自書本，還有你跟傳統業者，你的

互動好不好。（B1-0015） 

 

…同業阿，他們傳統的業者，他們做傳統禮儀那些，很多的面向，當你有不懂

去請教他們的時候，他們會告訴你正規的科文怎麼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值，

然後因為你畢竟有些會遇到的家屬是很傳統的，他就是要照那套，你可以跟他說，

我沒有嗎？（B1-0016） 

 

除了一開始從業務接觸，然後到技能專長，技能專長又分遺體專長跟禮儀專長，

之後就去教育訓練。（C1-0015） 

 

與業者之間進行交流，不僅可以促進同業之間的關係，更可以透過交流殯葬專業知

識，提升自我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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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臨終關懷實務之認知  

洪新美（2017）認為禮儀師的角色功能在喪親初期階段最為重要，儘管遺族之情緒

木然，但仍能藉由喪禮諮詢下之接觸給予溫暖及安慰。禮儀人員在進入臨終場域的過程

中，除了本身對於禮儀方面的實務知識外，也需要了解臨終相關的專業知識。 

介入時間與專業知識 

對於臨終關懷準備的時機，並無一個特定的時間點，而是需要由家屬或臨終者本人

通知才會開始服務，而禮儀人員除了說明禮儀流程外，也須了解臨終關懷與禮儀的實務

知識，才能為服務者提供專業的建議與執行。 

(一) 臨終關懷的開始 

以病人而言，在接獲自我生命將走向不可逆的消息時，便是臨終關懷的開端。除了

臨終者本人之外，其家屬亦會預先提早準備。 

 

案主因意外事故陷入昏迷，由於復原狀態不佳，家屬決議放棄急救，使其自然

離開，案姊開始為案主的後事做籌備，案姊主動聯絡殯葬業者，並與其討論後續的

相關事宜（田野調查-案例一） 

 

案父主動聯繫禮儀公司，表明案主今日被送至安寧病房，擔憂其狀況不佳，想

先為兒子打理後事，以免時候到來會慌亂而無法好好處理。 （田野調查-案例四） 

 

就幾乎一般啦，一般來講齁，大概都是醫生通知後，醫生說「請準備」。他們

才會認真的討論，還有一種的話就是說，他們知道狀況了，跟我熟的就會是先打電

話先跟我說「我媽不行了喔，我先跟你講一下，你先不要過來，等到醫生宣布了，

我在安排時間跟我的家人，來讓你們認識」這樣子，那如果沒有的話，大概都是醫

生宣布，說「ㄟ~你們要準備了」，大家才會開始會問（B1-0092、B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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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通常是家屬打來，「OO你來我們這邊一趟」，我們也根本不知道什麼事阿，

電話裡也不會明講，一去之後他就會說我媽媽誰....或是誰誰誰，甚至什麼樣子，

那我想先準備一下…（C1-0065） 

 

王士峰（2007）表示可以從潛在客戶開始，與生者接觸，預立遺囑，並能與醫護單

位合作，進行臨終關懷，讓潛在客戶預先進行死亡規劃，確保將來死亡之尊嚴，這是未

來殯葬產業的發展趨勢。除了臨終者外，也有許多人在平時便會開始為自己做準備，與

業者簽訂生前契約，並告知清楚個人的意願，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第一個案例楊小姐，楊小姐本身從事保險業年齡約 40 幾歲很年輕健康，因為

看到本公司服務他的一位朋友媽媽的往生過程覺得我們公司的服務與品質相當的

滿意，所以在喪禮結束後請家屬轉介來到我們公司預先跟我簽訂生前合約，…，在

整個服務的過程當中，他本人由一開始陪同到最後階段，全部的過程他看在眼裡因

為他之前也有親人過往的經驗，他看到我們公司有別一般傳統的禮儀社的做法，還

有我們公司對使用物品的高優質及高品質讓他覺得我們公司是值得他托付未來他

的人生最後一段路的一個對象，所以當儀式結束之後他便來到公司，於我詳談將來

她對自己的身後事的一切事項，我也給予詳細的說明整個用品物資喪禮流程及告別

式的規劃，宗教儀式的決定，還有喪葬部分的費用明細詳盡解說，對於他這種事先

規劃的動作真的與他的保險行業很相符合，他本人也不忌諱談到死亡這個區塊，而

且他的身體非常的健康又年輕，能夠為未來發生的事情及早做準備，此舉讓我深受

敬佩與感動，可以對自己的人生如此的豁達，真的很不容易。（A1-0017） 

不論是健康的人又或者面臨生命末期的人，皆對於死亡準備有所需求。對於介入臨

終關懷的時機點，目前雖多是被動式的服務，但在國外已有將臨終關懷概念納入殯葬服

務之一的觀點，如日本近年來盛行的「終活」，便是預先安排自己的生前、身後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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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最後一刻不後悔，也能讓親友不再掛心處理喪葬事宜，安心迎向人生的最後一程，

研究者將尋求協助者及禮儀人員實際介入場域時機畫為時間表，如下圖 4、圖 5。 

 

  

圖 5 禮儀人員實際介入場域時段 

圖 4 主動尋求禮儀人員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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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終關懷實務知識 

陳慶餘（2007）指出「死亡恐懼」是當個人想到死後會發生的場景、瀕臨死亡的過

程，或生命結束時，所產生的害怕、恐懼或焦慮的感覺。當禮儀人員在面對臨終者及家

屬時，需對於臨終關懷技巧與實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理其對於死亡恐懼所產生的情

緒，給予具體的臨終狀態相關知識，如瀕死前的狀態、預先準備的物品、與臨終者進行

告別等。 

 

你必須懂得臨終關懷，你必須懂得那個癌末的一些症狀，你必須懂得初喪時候

的那種，大體的狀況，家屬的心，你才能去做這個區塊，我也是自己，因為我有做

安寧，我有做禮儀，我是自己去摸索，一套屬於我自己的那種東西出來做，你要怎

麼不讓家屬排斥，不讓往生者覺得害怕，不讓後來殯葬的東西能夠進去，能讓她一

路接手過來，這個不容易，而且不是每個個案都能成功，我對你可能可以，對其他

人可能就不行，只是就是你這部分可以處理得很好，效果看到的程度都不一樣。（A1-

0086） 

 

表示案主已經從醫院返家等待臨終，禮儀人員隨即前往現場，一開始現場的案

長子（情緒激動）顯得較於慌亂，擔心案主喘氣時是相當的不舒服，而禮儀人員先

行說明臨終狀態下案主可能會有的正常反應……等待其他家屬們回來的時間，禮儀

人員先請其餘家屬陪伴於案主身旁，若有想告知案主的話，都可以和案主表達，而

禮儀人員則先行準備初終相關物品，以備不時之需；案女們回家時，他們顯得相當

焦慮，面對案主即將離世的事實，情緒難以控制（跪地哭泣），禮儀人員也再次與

其說明案主的臨終正常現象與相關事宜，使家屬們（互相擁抱、點頭聽禮儀人員說

明）都不再因案主的身體反應而感到焦慮與害怕。（田野調查-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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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禮儀層面實務知識 

在臨終關懷服務的期間，部分臨終者期待了解個人所選擇的儀式及葬禮，而身為一

名禮儀師，對於禮儀知識的素養有一定的要求，喪禮的每一個儀式與環節，都有其存在

的意義，不應只是會執行而不了解其涵義；此外，應於洽談期間給予各項所需的諮詢服

務，如過世後經濟方面的補助、死亡證明書的辦理等。  

 

案例二是ㄧ位黃媽媽年紀約 60 幾歲，帶著他的孩子一起過來做見證，並且交

代清楚將來他走之後要他的孩子於我聯絡，她本身罹患癌症，未到末期，也是透過

朋友介紹，她想了解的部份，是著重於費用部份，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好，

孩子雖都已成年，也不想讓孩子造成負擔，所以在費用的部分希望盡量的精簡就好，

葬法選擇樹葬，所以想知道更多有關樹葬的資訊與流程做法。（A1-0017） 

 

生前提供各項的服務是很重要的，再來呢，大家會針對殯葬的費用傷腦筋，那

我們所能提供的就是說，有，他身上有哪些的社會補助，你要協助家屬，怎麼樣可

以申請，國民年金、勞保可以申請，申請的條件是什麼。（B1-0039） 

 

就是他先跟我表達他的想法，我在跟他做解釋，那第一件的話就是，電話、圖

片解釋，你這怎麼做那怎麼做，說得很細，談完百般了解之後，ok 沒有問題，他完

全懂了，我跟他說，傳統禮俗是這樣，現在的做法是這樣，那你可以折衷，……，

他會想到的就是說，那我如果選擇不要這樣會不會影響到運不好這件事，啊我就說

不會啊，我們的責任就是勇於挑戰，挑戰人家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個性化

我都能創造出來，沒有我做不到的是。（B1-0035） 

 

接獲通知後，禮儀師便前往案父住宅，與其說明後續出院辦理死亡證明書、治

喪地點選擇、遺體處理等後續相關服務，並與案父達成共識。（田野調查-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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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郭慧娟（2014）指出禮儀師也應該告知家屬如何進行或參與遺體護理，甚至

不同的死亡場所，處理後事的方式不盡相同，都應一一告知家屬，同時並提供專業協助

家屬。而親人身故，除了喪禮待辦之外，還有許多行政事務工作也須在一定時間內，向

政府機關或相關單位申請辦理。禮儀人員亦應清楚告知家屬們，這些行政事務有許多是

家屬應主動申辦的，政府機關或相關單位不會主動告知，逾期可能受罰。 

 

臨終者個人需求 

(一) 對身後事的預先規劃 

臨終者於生命末期的時間難以捉摸，對於部分人而言，在尚有體力時，事先將自己

的身後事交代清楚，親身了解往生後的每一個步驟與流程，才能安心的善終。 

 

案主長年臥床，多年前便已向禮儀公司簽署生前合約，對於自身未來的喪葬處

理表示以簡單即可，而同住的案子、案妻也對於案主的意願表示尊重。（田野調查

-案例一） 

 

然後第二個是女性，…，他打電話給我說，「我已經癌症三期了，……，就是

可以預立遺囑，後事可以自己來決定，而不要給我的子女來做決定，啊他就跟我

說，邱先生你，我要寫那個遺囑，但我要怎麼寫啊？」，我就說「好，我幫你用」，……，

因為我去保險公司上課，就是幫保險公司上預立遺囑，要怎麼寫，還有一些條款

的錢、服務內容，讓他看一下想怎麼做，那都寫好了，我就告訴他，你簽名，在

去對照他的做修改，他簽名，我就跟他說他要兩個見證人，他就叫他先生跟女兒

來簽名，他先生留一份，他留一份，我也留一份，結果呢，往生者到癌末時，他

是認不出人的，所以那一份放在哪不知道，……，還好我還有一份，所以我就拿

出來，跟他說當初交代的，要做哪些，然後他先生女兒看了一下，就是說沒問題，

照當初我們簽的；那預立遺囑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依照亡者生前交代在執行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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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那麼他的姑姑阿，就是會質疑他的姪子跟姪女說「你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對

待你媽媽？」，然後他們說「這是媽媽自己要求的」，然後姑姑又說「媽媽什麼時

候要求的？」，他們說「媽媽請邱先生寫遺囑說的」，然後我就，因為我們都很熟，

我說「對阿，遺囑在這」，他姑姑連看都不看就說「喔!邱先生，是我嫂嫂交代的

這樣就好啦」。（B1-0032） 

 

那只要是事前交代的，整個過程當中都很圓滿，都很棒，呈現出來的味道都是

超出家屬的預期。（B1-0033） 

 

對，所以是說最好是在還沒有走之前，就能夠先去協商，先溝通好，包括讓往

生者自己本身知道，我覺得真的要公開透明化啦…所以我希望我的後事怎麼辦，我

覺得本身，病人本身他可以去參與的，只要他的想法夠 OPEN，真的（A1-0039） 

 

我曾經也有遇過，我們的契約書上面也有表格嘛，然後我有一個他就自己寫啊，

西裝要藍色的，他連九朵蓮花自己都摺好了，什麼都是自己用好的阿，他的水被要

哪一件，然後我去接體的時候，家裡面一包一包一包，那都是他自己摺的阿。（C1-

0065） 

 

我下禮拜要去幫一個阿嬤，這個阿嬤的先生，我們很久沒見了，大概 10 年沒

見了，他就突然打給我太太，說「下周清明左右，如果你不忙的時候，來我家一趟」，

叫我帶生前契約過去，那一聽就知道啦，沒事叫你帶生前契約過去要幹嘛？那個阿

嬤他自己要準備，對，這個其實已經很普遍了，這些老人家自己也知道，但是交代

小孩反而不靠普，你懂我意思嘛。（C1-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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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規劃也能減少家人間的爭執，彼此都以臨終者的決議為重。郭慧娟（2016）提

及預先規劃的好處，可使自我生命圓滿、家人可以照預囑辦理後事，減少爭執、衝突、

慌亂情緒，且能因遵照臨終者的決議而執行，感到安心及無遺憾，身後事規劃完善，有

助於家族情感凝聚。 

 

第三節 禮儀人員於臨終關懷之專業態度 

無論我們如何努力想壓抑或克制對死亡的察覺，對於死亡的焦慮仍顯現於許多徵狀

上，如：擔憂、沮喪、壓力及衝突（Wong and Tomer，2011）。臨終時刻的到來，總是能

將人們的情緒引發至最高點，而禮儀人員在這一刻應展現專業的態度，協助家屬面對死

亡，給予其支持及穩定情緒，以及讓臨終者能夠圓滿的離開。 

禮儀人員、臨終者、家屬三方的互動 

曾煥堂（2017）指出殯葬的生命教育應該推到臨終階段，喪親家屬與病患臨終者的對

應情境上，這是屬於人性的基本教育，臨終者在彌留時，身體、心理、靈性與社會等面

向是需要生者們的照護，這種照護應是殯葬生命教育最為重要的一環。 

(一) 對臨終者：臨終徵象與知覺 

臨終徵象是指將到達死亡的生命過程，對大部分人而言，死亡是漸進的，這段時間

有長有短，瀕死症狀是指這段時間所發生之症狀。生命何時終了？是無人能明確給予答

案的，但就在迫近死亡的那一刻清楚知道自己將死的這群人，似乎會透露一些訊息給身

邊的人知道他們就要走了，這樣訊息被稱為『臨死覺知』（許禮安，2018）。當臨終者開

始產生臨終徵象與知覺時，禮儀人員需意識服務即將開始，一同陪伴家屬面對這艱難的

時刻，使其與臨終者好好告別。 

 

我曾經遇過一個家屬，就是生前他媽媽還沒走，阿詢問不下 10 次，媽媽都還

沒走，然後最後，最後一次來，我們就有提到，你要不要跟媽媽說謝謝，跟媽媽說

我愛你，後來沒多久媽媽就走了，一直到整個喪事辦完後，那個李先生，我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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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他叫李 OO，他是一個退休老師，他已經 5、60歲了，他媽媽八十幾歲，他

後來跟我說 OO 我很感謝你，讓我在他往生之前跟他說一句我愛你，就因為我說了

我愛你、謝謝你，所以他媽媽才會放下才會走，他很感謝我教她做這件事情，所以

我印象一直很好，我覺得我只是簡單的一句話，改變他跟他媽媽的關係，不曉得他

們什麼恩怨啦，可是就這樣化解了一個母子的一個仇恨，還是什麼之類的。（A1-0052） 

 

其實家屬的臨終關懷阿，就是因為病人在臨終前會有一些比較極端的狀況，那

你要怎麼去陪伴家屬去釋懷，譬如說在一個臨終關懷實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歷

程，就是所謂的病人臨終前的一些症狀，那你要在臨終關懷的時候，他一定會問「醫

生沒有說他什麼時候一定會走」，我們一定要跟他說「我是醫生我也不敢跟你說什

麼時候會走，他只能跟你說大約，因為走不走不是醫生決定的，也不是我決定的」，

那用什麼判斷，我們就是用以前前人看到的實務做判斷，譬如說臨終前的人會有所

謂的，說他看到已經過世的親人來找他，對不對時常會聽到嘛，有可能，再來就是

突然病人說想要起身，突然想要起身穿鞋子，踩地板，這個在傳統習俗叫辭土，他

想要起來一下，那我也曾經有遇過一個家屬，一個往生者很年輕，那時候他過世時

39歲，糖尿病末期，他不截肢，所以他確定走向死亡，那是一個很安靜的人，那天

早上呢，就突然跟他老婆說「來不及了快快快，來不及了，快幫我洗澡，我要穿新

衣服」，然後等到晚上的時候，他哥哥打電話跟我說「邱先生，血壓開始在掉了」，

我就說「我現在在桃園南崁街一個老阿嬤，不然我這邊忙完，我趕快回去」，那我

在接了就是回去接案了嘛，過程弄弄弄，都用好了，阿怎麼回程，他在台大醫院都

沒有再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然後助理問我怎麼辦，我就說「先到台大醫院再說」，

然後去了我就停好車，我就打電話給他大哥，他大哥就說「他就訂在那裏阿，啊我

媽媽還在樓上，你先上去找我媽好了，我已經先回家休息了」，我說好，上去之後

他媽媽看到我，我就跟他說「剛剛哥哥跟我說血壓已經回復了」，媽媽說「剛剛突

然血壓掉下來了」，我到了他血壓也到了，我到病房步道 10分鐘，他媽媽在走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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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護士就喊他「沒心跳了，你們趕快進來」，我就打電話給他大哥「弟弟走了」，

他大哥就很驚訝，又趕快殺過來，然後他們就跟我講「原來弟弟在等妳過來，知道

你在忙不敢吵你」，所以說在這過程的一個陪伴。（B1-0047） 

 

瀕死現象是全身器官喪失功能的過程，唯有耐心的陪伴與溫柔地照顧，才能幫助病

人或家屬做好死亡準備而平靜的過世（胡文郁，2009）。禮儀人員雖無法給予專業心理

輔導，但卻能透過專業經驗，給予不一樣的支持性服務，使臨終者與家屬都因有禮儀人

員的存在而感到安心。 

 

(二) 對家屬的生死教育 

對於禮儀人員而言，死亡似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而對於家屬而言，親友的過世是

種相當大的衝擊，尤其經由拔管這類的動作，直接使家屬正視到死亡真正到來了。 

 

你一定要讓家屬自主拔阿，因為這是要結束他親人的生命，要經由他的手，因

為這有法律問題，我們沒有辦法去，這個角色沒有辦法去。（A1-0067） 

 

所以說在這過程的一個陪伴，就是說我們要讓傳統習俗的那個，跟家人說，你

如何去判斷，他是過程，其實這就是讓家屬可以開始去面對死亡，如何教導面對死

亡，當家屬可以面對死亡，完全理解的時候，你在，一般我們都是過世當天，或者

一般都是在往生隔天開治喪協調會嘛，一般我們有做臨終關懷的話齁，那個治喪協

調會開完齁，我的治喪協調會大概是變成開同樂會，大家是有說有笑，為什麼，大

家就是很心滿意足的讓往生者走完最後一程，不用哭哭啼啼的。（B1-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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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轉移目標嘛，我現在要準備什麼，尤其我們在自宅，我跟你講，還沒走的，

準備要走的老人家，送回到家裡面，我光去拔管就已經不知道幾百位了！我都會

阿，……，然後跟醫生講，大概幾點幾分，好啦，那我剪刀要剪下去那一剎那，家

屬「哇~~」，哭得亂七八糟的，然後我就會交代家屬，把剪刀丟得越遠越好，永遠

不要看到那把剪刀，為什麼？因為那是凶器對不對？他真的給你跑很遠喔，就想盡

辦法把那剪刀丟掉，那一回來他們也是哭阿，這是家屬正常心態。（C1-0030） 

 

…可是在臨終的那個時候，那是最真實的，為什麼？譬如說在醫院，拔管，回

家拔管，那是當下他看著他的親人生命要逝去的時候，阿那個是情緒波動作大的…。

（C1-0038） 

 

(三) 禮儀人員的溝通技巧 

「溝通」在整個服務過程中相當重要，有效溝通能了解主家的需求，建立信任關係，

讓雙方明白自己所揹負的責任及角色，一同參與討論，從而推動規劃流程的過程順利進

行，最終實現生死兩安的目標。 

 

對，所以是說最好是在還沒有走之前，就能夠先去協商，先溝通好，包括讓往

生者自己本身知道，我覺得真的要公開透明化啦…所以我希望我的後事怎麼辦，我

覺得本身，病人本身他可以去參與的，只要他的想法夠 OPEN，真的（A1-0039） 

 

所以說要有更多的從業人員，他不是只有考試而考試，而是真的要同理心，還

有真的是再業界服務，然後把就有的文化找回來，因為其時就有的文化，並不是說

傳統的做法不好，也不一定要剷除傳統的作法，但是你了解傳統的作法，就是你溝

通技巧的最大利器，因為你遇到的家屬也是會有很傳統的人，如果人家問你你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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竅不通，他就會仗著你不會，然後跟其他人咬耳朵，但你第一次如果就會，還說的

更多，以後他就聽你的，因為他知道你是專業的。（B1-0132） 

有效的溝通也需要主動傾聽，從中蒐集與你談話的對象所表達的信息，以及其對於

溝通過程的認知。 

 

通常是一個家屬，因為他們會闡述意見嘛，假設我現在手上有 6個兄弟姊妹，

我們在談的時候，不能只針對一個阿，懂我意思嘛，那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也是阿，

六個人就發六本，邊看邊講，對不對，我現在講到哪一條，要注意聽阿，看他們有

沒有注意聽阿，還要看他們有沒有聽懂阿，可是你針對一個人懂得時候，他要講給

五個人聽，中間會斷掉，我們盡可能讓第一代，就是孝男、孝女這一代了解，通常

第二代不會管事，要管也不知道怎麼管，因為上面都長輩嘛，所以第一代的這些人

要知道我們在幹什麼，下一步程序是什麼，什麼東西多少錢，契約多少錢，額外買

的東西多少錢，好，政府規費多少錢？只要攸關於錢的東西，都要講很清楚，避免

後面有紛爭。（C1-0095） 

 

臨終關懷服務不僅對家屬與臨終者具有重大意義，對於禮儀人員亦是，在初次進行

服務時，禮儀人員的專業態度往往能帶給家屬較多的信任感，期間也給予家屬精神上的

支持，讓他知道不會是孤單面對親人的離去，而對於臨終者而言，禮儀師公正的角色則

是能夠維持家庭和諧的關鍵，使其放心交代往生事宜，尊嚴的走完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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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人員執行臨終關懷之困境 

對於禮儀人員而言，執行臨終關懷的過程有許多的困難，如死亡教育的匱乏、學術

與實務的差距、場域的規則等，茲將其分述如下： 

(一) 死亡教育的匱乏 

張淑美（1996）指出死亡學與死亡教育，雖在一九七年代引入我國，但因國情文

化背景之限制，當初並未打破社會上避諱談死的禁忌。國人忌諱談論死亡，不僅擔心談

論會帶來晦氣或厄運，也害怕悲傷情緒反應會讓死者難走（賴念華，2009）。禮儀人員

的工作，主要便是安排身後事的進行，但當進入臨終場域時，卻也因文化的因素難以執

行臨終關懷。 

 

要說老人家，年輕人的也很多，像你的年紀，我的年紀的，大有人在，看到有

喪事的，機車騎到旁邊。（A1-0055） 

 

這是功力不足，如果你剛去的時候，就直接跟他談死，你沒被轟出來，算你還

好命，那我們如果換個角度，去的時候先不談死，先關心一下病人的狀況，他是什

麼病，他多久了，怎麼樣，但也不是那麼的決然絕望啦，還是有機會的，有機會會

復原的；對啦，醫生有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說，假設最壞的打算怎麼辦？（B1-

0054） 

 

尉遲淦（2006）發現一般民眾為了避免不孝的指控，一般人寧可等到家人死亡才讓

殯葬服務人員進入家中，也不願意讓家人在臨終時就見到了殯葬服務人員。而對於禮儀

人員也在臨終服務上感到困擾，擔心觸碰臨終禁忌，而在口語表達及治喪地點都會有所

注意。禮儀人員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如同是死神般的存在，部分社會大眾無法接受禮儀

人員出現在臨終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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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些人他不想去面對自己的病痛的時候，因為自己即將死亡的時候，那時

候才是最不能夠接受，看到我們還會很反感，對，就好像我之前有個鄰居阿伯，我

去看他，阿走的時候他跟他兒子說，「連他都來看我了，那我是不是沒有用了」，就

造成可能負面的影響嘛，真的人會這樣子。（A1-0031） 

 

對，但這社會很難啦，你要找的幾個，人還沒死，你叫禮儀社的來，哈哈，被

打就打死了，真的我不騙你，家屬 ok，可是你譬如說剛好舅舅來，阿你是在幹什

麼，我妹妹還好好的，你在說這個，那就真的很尷尬。（A1-0054） 

 

(二) 實務與理論的差異 

禮儀師的 20 學分訓練中，雖有涵蓋臨終關懷的課程，但在實務執行時，卻難以實

現，部分禮儀人員認為臨終關懷屬於心理學層面，應由更專業的對象給予服務，而真正

重要的，則是該如何「溝通」。 

 

台灣一直再提倡殯葬 20 學分，其實你只要真的要做臨終關懷，我認為啦，先

修個心理學、發展心理學，才夠格，因為心理學、發展心理學還有再來家庭諮商，

才是真正的溝通重點，而且要把心理課程納入，但是台灣太過於強調法規，法規齁，

我不用背，重點知道就好，不用逐條認識，我要從一大堆條例叫我背嗎？不需要嘛，

其實我們禮儀師面對一個家屬，就是家庭諮商，……，我時常說禮儀師怎麼樣才叫

禮儀師，你不是只有一個名稱，你不是當司儀就是禮儀師，結果我們的禮儀師執照

是再 ooxx，還叫我做司儀，妳怎麼不考我們去當師父。（B1-0053） 

 

那業者就會講說，你學者就只會在那邊，講那些有的沒的，你做做看，那學者

下來真的發現，原來真的做不到，懂了吧，就好像現在的法規，他有時候跟你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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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門檻，什麼叫門檻，那叫高樓大廈，你業者根本跨不過去嘛，所以業者就自我

放逐、擺爛，那就只能這樣了，反正我們也不行，對不對，那你說殯葬業要進步，

可是進步的速度就慢了，好那你針對臨終關懷這塊，你要業者去考心理輔導人員證

照嗎？怎麼可能？（C1-0050） 

 

陳繼成（2011）的研究指出雖然《殯葬管理條例》中含有「臨終關懷與悲傷輔導的

業務」，但重點並非是「禮儀師」的實際工作中是否需要扮演這樣的角色，而是為了提

升「禮儀師」的專業性與重要性。雖然參與者 B、C 認為臨終關懷還是有自我的設限存

在，但在田野調查與訪談中卻發現，禮儀人員還是有必要扮演這樣的角色，但非以專業

心理輔導的方向執行，而是以禮儀人員的專長與專業來執行臨終關懷。 

 

(三) 進入場域的困難 

《殯葬管理條例》第 63 條規範「殯葬服務業不得擅自進入醫院招攬業務」，對於禮儀

人員而言是進入臨終場域的困難之一，甚至會遭受到醫院職員的不友善態度。 

 

醫生走出來宣布急救無效，請案子節哀準備後事，案子的神情更顯慌張，隨即

與牧師進行聯絡，而護理師面對禮儀服務人員的態度顯得較不友善，其表示原先認

為服務人員也是家屬，但在案主往生後才發現並非如他所認定，便即刻將禮儀人員

請出醫院（田野調查-案例二） 

 

他們有一條規定就是說禁止殯葬業去那邊，進去那邊拉業務，搶屍體，他們對

我們殯葬業非常不友善，尤其是我們鄉下地方，然後因為在都市還不會，在民國 75

年那時候，殯葬管理條例有那個，就是醫院可以設置緣殮殯葬的那個設施，所以有

很多那種，像大型的萬安、國寶，他們會去標醫院的太平間，那個他們就不會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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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奇怪，阿我們這種的，就是還在病床上，以進去的時候，那個護士，他們都

會擋。（A1-0059） 

 

所以說基本上也沒有打擾到人家，所以他也不能阻擋我，所以只有往生室的業

者會阻擋，但是現在新北市有說不准阻擋，因為目前來講，新北市的公會比較強勢，

我們心北市的工會，板橋這邊的都是那些傳統的，在板橋殯儀館附近的傳統業者，

所以說這些二代接手的，就是從小吃這行飯長大的，他們就是不讓大公司進到工會

的內層裡，不讓公會掌控，所以說就會要求殯葬處行文，這些醫院的往生業者如果

再阻擋我們，新北市就要抗議了，新北市業者很強悍的，以前殯葬管理條例還沒規

範的時候，時常在醫院就跟萬安仁本直接開打了。（B1-0121） 

 

可是在臨終的那個時候，你叫禮儀師去關懷，你心理輔導師都做不到了，禮儀

師怎麼做得到？……我們只能乾等阿，等到你家屬出來，ICU我們也進不去嘛，或

者是急診室我們也進不去嘛，護士也不會讓我們進去，…在醫院外面乾等，等到家

屬電話打來，好了家屬打來之後，總不能跟他講節哀，死的好，不可能嘛，那這個

時候他又問你怎麼做？我們就教他先在要開立死亡證明書，要開 15 份，醫院的規

費要結，衣服要換，還是一樣，把工作丟給他，我們也不能幫他申請阿，我們又不

是直系親屬，怎麼幫他申請？進不了病房，怎麼幫他換衣服，對不對。（C1-0038） 

 

台灣現今的殯葬業面臨轉型，自 2001 年起我國致力於推動生命教育，並將殯葬產

業轉型為生命禮儀產業，促使該產業由關懷的立場提升服務品質(黃棟銘、李翰林、單念

祖，2018)。雖然國家致力於殯葬業的轉型，但效果仍然有限，在社會大眾的忌諱與擔心

利益關係的產生中還是難以在醫療院所進行直接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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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結果主題分析表 

主題 次主題 意義單元 

禮儀人員個人過去

經歷 

從事殯葬業之因素 1. 個人生命經歷 

2. 專業的使命感 

禮儀人員需具備之能力 1. 同理心的重要 

2. 建立關係 

3. 全盤掌控  

4. 專業學習 

對臨終關懷實務之

認知 

介入時間與專業知識 1. 臨終關懷的開始 

2. 臨終關懷實務知識 

3. 禮儀層面實務知識 

臨終者個人需求 1. 對身後事的預先規劃 

禮儀人員於臨終關

懷之專業態度 

禮儀人員、臨終者、家

屬三方的互動 

1. 對臨終者：臨終徵象與知覺 

2. 對家屬：生死的教育 

3. 禮儀人員的溝通技巧 

禮儀人員執行臨終關懷

之困境 

1. 死亡教育的匱乏 

2. 實務與理論的差異 

3. 進入場域的困難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6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究殯葬業提供臨終關懷服務之探究，以供禮儀人員及學術

單位參考臨終關懷之教學及參考。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茲將其分述如下： 

 研究結論 

禮儀人員可執行的臨終關懷 

根據上述，臨終關懷的執行對於殯葬業的禮儀人員而言存在著許多困難，但其實質

上仍可以進行，尤其在臨終至初終階段，家屬處於慌亂的情緒下，給予其任務，使他暫

時性的脫離，而後在給予情緒上的安撫，而對於尚未參與臨終後事討論安排的家屬，可

進行緊急臨終關懷，讓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穩定並進入狀態。 

(一) 殯葬的臨終關懷 

殯葬的臨終關懷，應保留安寧理念照護臨終者及其家屬的精神，並持續執行至初終

階段，從與臨終者接洽開始討論辦理喪葬的方式，至後續臨終、過世至初終的過程，都

需要殯葬業的禮儀人員的專業協助。 

1. 破冰的開始 

禮儀師及殯葬禮儀服務業不只是被動的提供喪葬服務，他們同時也推動社會變遷，

甚至引導著社會對於死亡的想像與意義的賦予（阮曉媚，2020）。 

 

所謂的突破呢，就是譬如說，從我剛剛講的，你一開始的談話，那我們去的時

候，有時候不是談死的時候，就會說沒有啦，我們是誰誰的朋友，來看你，這種，

你就這樣跟他講。（B1-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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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不要去跟人家談死，反而會有更好的發展，就是你來就是在跟我們談死，

但這也沒有關係，但是當我們在過程當中，他就會有很多疑問了，那這個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其實我們在關心的時候，已經就開始抓家屬的需求了，譬如說，你們

有沒有其他先人放在什麼地方？寶塔之類的？都沒有，那你有沒有什麼想法？然後

他就說「沒有，都沒有」，沒關係，真的發生的時候，我帶你去公家寶塔跟市立寶

塔，去做比較，你最後在決定你要放在哪裡。（B1-0023） 

 

所以一開始講越細越好，甚至我會畫圖，心智圖，我現在在什麼程序，會有什

麼問題，有政府規費，你決定什麼會衍生什麼，邊講邊幫他畫，家屬就會覺得你都

跟我講過了，就比較不會怕，所以細節很重要。家屬的狀況都不同，你沒辦法寫成

一本教科書來表達，就算你把它整理成一張，給家屬他還是不懂，所以這就是我說

的，文字跟實際執行有很大的落差。（C1-0098） 

 

臨終預先告知死亡的到來，死亡帶來的悲傷有隨即開始（J.William Worden，1999）。

尉遲淦（2009）指出好的悲傷應從臨終關懷做起，在落實於殯葬服務中。生死離別所帶

來的悲傷不僅於生者，對於臨終者而言也因分離而產生悲傷，但彼此卻不知該如何與對

方開口談論人生終事，對此禮儀人員便成為一個重要的角色，為死亡的到來打破疆界，

以不刺激的方式緩緩切入重點，並以對方能理解的方式解說，以避免彼此在後續服務中

產生遺憾。 

 

2. 穩定情緒並給予任務 

洪美新（2017）指出在發生初期，喪禮服務人員通常須與在心情上還未完全準備好

的喪親者，討論相關之喪禮事宜之同時，喪親者突如其來的情緒崩潰、淚流不止、麻木

不仁，打岔以逃離悲傷，甚至於憤怒、攻擊等，各種失控之情形皆有可能發生，此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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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禮儀人員之情感反應、同理心，或對於各個難以預期之場面所採取之應對進退的能

力，加強此類的臨場反應之學習，即顯得十分需要且極為必要。過去禮儀人員的工作服

務中，較少觸及家屬情緒，甚至認為這只是一個短暫的接觸，並不需要過度的接觸，完

成禮俗、儀式的工作即可，但對於現代的禮儀人員而言，顧及家屬的情緒，給予其工作

任務並引導進行宣洩，能夠建立與家屬的良好關係，使後續工作更加順利。 

 

…我的作法啦，基本上打電話來是，我們有一定的認識了，有基本的關係，就

是說還沒走就來找我，我就會教導他，你所有接下來要處理的一些事情，先把他講

清楚，趁她的情緒還沒有崩潰，他的思維邏輯還是正常的時候，有些一旦傷心，那

個整個崩潰啦，你跟他說什麼，他完全聽不進去，所以你要先跟她講，正常該做什

麼事情，他應該要做完，然後後來才是情緒的安撫，…，我會去引導讓他們哭出來，

不是我就愛看人哭，其實哭是一種壓力的宣洩，你一定要讓她宣洩。（A1-0047） 

 

…你要讓他宣洩出來，要讓他哭、讓他宣洩出來，你要讓他說出來，就不要矇

在那裏，做這個也不是，做那個也不是，你要去開封阿，你要去拿臉盆水啦，去找

衣服啦，找鞋子，你讓他有一個，你安鎮他，讓他有一個，就是讓他有一個功用的

時候，他暫時忘記這件事情，讓他去忙，忙完再回來的時候，他就會去忘掉。（A1-

0068） 

 

對，要做緊急臨終關懷，第一個就是你本身的專業程度，你的專業度才能維持

狀況，再來就是你的穩定度，穩定度強不強，第三個你要表現出來，我是個專業者，

我是一個專業人士，再來我的口氣，我就是講話的口氣當中，我如何凸顯可以讓你

的情緒穩定下出來。（B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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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當中最難的在臨終關懷，只要臨終關懷這一步做好了，後面全部都是

工作（C1-0034） 

 

所以我們跟心理輔導是完全兩碼子事，心理輔導師是你坐下來，你問我我回答

你，解決你心裡的困擾，可是我們不行，我如果坐在那邊給家屬問，那就死在那裏

了，對不對，我們是拉著家屬去做什麼工作，轉移他的注意力，解決他的困惑，就

是這樣。（C1-0043） 

 

3. 道別的方式 

當面臨終階段或初終階段，殯葬業的禮儀人員可引導家屬，以自己的方式向告別臨

終者，給予最後的祝福，使其能夠安心地踏上旅途。Hallenbeck,J.（2003）指出由於人死

後的感官，通常聽覺和觸覺是最後消失的，家屬仍可以把握機會，依個人的方式或宗教

信仰，向臨終者進行告別，結束後就要開始準備初終以及後續的整個喪禮事宜。 

 

我這個網站在四年前吧，那時候人生四道，我第一個看到是在蓮花基金會的那

個雜誌上看到，那因為我本身是安寧志工，那時候六年前我在安寧待了六年，安寧

病房待了六年，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非常感動【人生這四道，道謝、道愛、道再

歉】，那時候我就會跟我的，我以志工的身分，我會跟患者、家屬患者去做溝通，

人生這四道，我會去跟他們分享，後來當我做禮儀師的時候，我的身分改為禮儀師

的時候，我也把這四道用在往生者最後一幕，就是彌留的時候，還沒往生的時候，

我就會跟還說，趁現在爸爸還有聽的到，這輩子我們可能有許多對的或不對的，我

們都要跟他說謝謝，去肯定父親這輩子對這個家庭的付出，一定要道謝對不對，然

後因為有些男生，可能我愛你說不出口，或者說因為爸爸的個性、家庭因素，這時

候就要趕快跟他說我愛你，因為再也沒有機會了，第三個就是道歉，做過的錯事，

趁現在好好跟她懺悔，讓他了無遺憾讓她放下，他會走得更輕鬆，到最後的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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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道手續，我跟你們講，你們一定要去完成他，如果可以的話，並不是每個家屬

都能夠去接受我這個想法，只是我再講這個當時的時候，其實講到第一個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哭到不行了，那個就表示這個效果很好，你就是要繼續跟他們講，當你

跟他講的時候，他們夠接收到你的訊息，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對往生的，那個即

將往生的那個人也很棒。（A1-0052） 

 

第一個你要看宗教，因為有些宗教不一樣，基督教你不能叫他助念吧，天主教

你不能叫他唱提吧？所以就是第一個要說宗教，第二個就是剛說的人生四道，我剛

講的人生四道，就是能夠跟他再一起，做最後的那種溝通，再來就是安靜的陪伴，

安靜很重要。（A1-0066） 

 

…我會這麼跟家屬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請你們用你們的方式，跟

爸爸跟阿公做道別」，這樣最方便，我就跟你講，才見面幾分鐘，你告訴我我要怎

麼輔導你，你信什麼我都不知道了，對不對，所以把球踢回去嘛，你的信仰是什麼？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跟家人做道別，為什麼？因為在病房還有一段時間嘛，你要跟阿

嬤說什麼，你可以在他耳邊告訴他，用你的方式做道別，佛教的就會跟他講，你一

路好走阿，基督教的情緒比較，他波動沒那麼大，對，所以我們會去觀察。（C1-0045） 

 

臨終者越來越接近死亡，也許臨終者身體與心理都準備好要迎接這一刻的到來，但

家人的不捨會讓臨終者很難放下，而安詳去世，因此臨終者需要「家人允許他去世」（房

協長者通，2013）。臨終者本人在意識清晰時，也期望用自己的方式向親友們告別，以

安撫生者們的心。 

 

他說他有很多話想講，我就告訴他說「其實你除了這一些相片蒐集阿，那我給

你一個想法，你想看看，第一個，你如果有很多話要感謝朋友的，你看現在你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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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先自己錄製你的聲音放在你的回憶光碟裡，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在不行的就是

寫下來，跟好朋友道別，然後由司儀或是你們誰，你的先生或是小孩來唸，阿這個

我們可以再討論」，啊他就說「那我的後事就交給你了」。（B1-0079） 

 

「說再見」是預期性悲傷處理的重要過程，就算過程也許會有些痛苦，但也正因為，

經歷過這樣的心疼，才能讓深度的「道別」得以完成，才能讓原本無力面對的喪慟，得

以走向療癒之路（安寧照顧基金會，2018）。 

 綜上所述，禮儀人員雖然因文化而使其較難主動關懷而成為被動的形式，但臨終關

懷服務中仍是被需要的一名角色；禮儀人員在臨終關懷服務之中，首先須與服務者建立

信賴的工作關係，之後的準備工作皆建築在此基礎上。後續從生命末期階段開始破冰，

以關懷的方式與家屬談論死亡議題，給予其所需的資料，而在臨終至初終階段，協助與

臨終者進行告別，而後給予家屬任務，使其能夠在完成任務的過程終緩解情緒。在家屬

與臨終者有需求時給予支持、協助以及合適的服務內容，並以個人的專業能力，引導家

屬完成該執行的任務，穩固其焦躁的情緒，禮儀人員也成為臨終者與家庭之間重要的橋

樑，協助圓滿每一場喪禮。 

 

以人為本的臨終關懷模式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得知禮儀人員在臨終階段是可以執行服務的，而其服務並不單

單只是禮俗、儀式的進行，而是應以人為本的關懷模式進行。從病人生命之末期，禮儀

人員開始以個人的專業能力、知識、態度開始進行服務，一開始的建立關係，取得雙方

對於禮儀人員的信任度，至禮儀人員開始由被動的角色變成主動，提供臨終家庭喪葬相

關的諮詢，成為主導的重要人物，從中共同協調並提醒細節，貼近臨終者與家屬的需求，

並在其情緒低落時，給予適當的傾聽與陪伴，皆是環繞著「人」所進行著，而研究者也

將訪談與田野中一同觀察到的現象，一同彙整為殯葬臨終關懷的模式圖，如下圖 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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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臨終關懷的好處 

對於臨終者而言，將身後事安排妥貼，也屬於完成臨終任務的一環，而在協調如

何辦理身後事的過程中，能夠為自己決定穿什麼衣服、預先了解每一個儀式的意涵、

葬法的不同，從中選擇最適合的喪禮服務，不經手於他人的決定，達成個人的殯葬自

主。 

對於家屬的層面，因與臨終者進行直接的溝通，且預先為臨終者的死亡進行心理

上的準備，與其一同規劃喪禮的任何細節並尊重臨終者的決定，相較於臨終者過世後

才開始準備的家屬，其悲傷的情緒較容易緩解，且因遵行臨終者的意願，在後事辦理

上，也較不容易出現爭執的情形。 

 

圖 6 殯葬臨終關懷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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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禮儀人員而言，事先與臨終者進行後視規劃，不僅得以獲得服務的機會，也

因與本人及家屬進行過協調，執行上也會更加佳順利，從中獲得雙方的認同，滿足身

為禮儀師的使命感。 

 研究建議 

增加臨終關懷課程的實務操作 

雖然禮儀師二十學分班中包含臨終關懷的課程，但其內容不足，且研習時間過

短，與實務上也有很大的差異，使得禮儀人員難以將其與實務做連結與應用。因此，

研究者建議以實務臨終關懷課程為主，設計理論與實務並間的專業課程，除了臨終關

懷知識外，再加入溝通技巧、家族治療等理論及對話練習，並邀請宗教師、心理師、

資深禮儀人員等進行經驗分享，使學員能將其運用於實務上。 

安寧療護團隊應將殯葬業成為團隊助力 

白淑芬等人（2014）研究中指出居家護理師執行臨終關懷的困難為擔心自己無法提

供各種宗教喪葬準備。陳怡潓、曾煥棠（2017）研究結果顯示，許多臨床護理人員對「死

亡處理能力」感到意涵較深難懂且不願觸碰，面對病人死亡是護理人員重大的壓力。梁

天麗（2011）的研究指出護生在照護瀕死病人時，病患願意將自己的後事告知護生，護

生鼓勵其向家屬表達個人對於後事的想法及相關處理方式。對於臨終者將離開人世時，

多會對於死亡的準備有所需求，而在上述的研究中可得知，多數臨終者的後事交辦，經

常由醫療人員或社工負責進行喪葬調查，但對於照護團隊而言，其主要工作乃是協助臨

終者在維持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身體能夠獲得舒緩，在調查當中面對家屬詢問喪葬事

宜的準備，較難給予正確喪葬的觀念，以及協助臨終者在後事準備的部分與家屬一同溝

通，甚至對於面臨病人即將死亡產生焦慮及壓力。 

臨終關懷乃為喪禮服務的前續，但在台灣臨終關懷的場域中，其團隊成員仍以醫療

團隊、宗教師與志工為主。李榕峻（2006）研究指出安寧療護團隊不只是醫生及護士，

還需要社工、神職人員、復健師等其他專家的共同協助，才能形成團隊力量。釋宗惇、

陳慶餘、釋惠敏（2007）提出團隊合作，其中包括醫師、護理師、心理師、宗教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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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師、志工等不同領域的專業成員。為了使臨終者與其家屬在最後的階段中能夠獲得所

需要的殯葬相關知識，研究者建議安寧療護團隊也可與殯葬業進行合作，不僅是禮儀人

員可提供正確的喪葬知識，也可以由殯葬專家、學者給予臨終場域該如何面對生死議題

的概念，如目前郭慧娟老師舉辦死亡咖啡館的方式進行，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下好好與親

人談論死亡，並從中了解喪葬的準備事宜與臨終、初終的禮儀，協助臨終者與家屬一同

進行死亡準備，提早為自己的身後事做準備，甚至可以在臨終者過世的時刻，就能有禮

儀師在現場給予第一時間的支持，開始延續喪禮服務的進行。 

生前契約服務內容針對臨終關懷的具體化 

多數生前契約服務於臨終關懷的服務內容，皆是以提供 24 小時的禮儀諮詢、輔導

文件辦理、公司介紹、及財務諮詢等為主，卻較少提及實際上該如何進行對臨終者及家

屬的服務。本研究中結果中，可發現禮儀師於實務面仍可以給予實務性質的服務，甚至

臨終者及家屬對臨終關懷服務是有需求的，研究者建議禮儀公司將生前契約臨終關懷的

理念提出具體化為具有實際效益的執行內容。 

殯葬相關公會針對會員加強臨終關懷運用課程 

臨終關懷對於禮儀師而言是較難執行的，但將臨終關懷處理好後，其喪葬後續工作

就能較順利的進行；殯葬相關公會每年皆會開啟禮儀師專業教育訓練課程，雖然當中也

都有臨終關懷相關課程，但建議在訓練的過程中，可加強對於臨終關懷的運用，如練習

建立關係、與臨終者談論死亡、面對情緒潰堤的家屬…等。協助禮儀師在後續進行臨終

關懷實務時，能夠將所學的專業技巧運用在其中。 

啟動殯葬生死教育的運作 

《多桑的待辦事項》是日本知名女導演砂田麻美以記錄片方式，拍攝父親罹患胃癌

末期後，準備死亡之紀錄，父親列出死亡前想完成的事，如尋找葬禮會場、兒子的繼承、

與親友告別…等，此部紀錄片反映日本人在生命最後一刻的「終活」態度。 

近年來，日本出現了一種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的運動，稱為「終活」，是大眾媒體

創造的一個詞。本來是根據 2009 年《朝日周刊》連載的一篇文章改編的，最初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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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喪葬相關的內容。隨著「終活」這個詞的傳播，其內容應該包括繼承、財產鞏固、延

壽治療、長期護理、癡呆症和遺物整理、喪禮規劃、納骨塔選擇…等（木村由香、安藤

孝敏，2018）。日本經濟產業省經濟產業室（2012）發布了《關於創造安全可靠的「生

命終結階段」的傳播和啟示的研究小組報告》中，廣泛涵蓋了與生命終結階段相關的各

種職業（殯葬業，所謂的律師和代書人等專業人士，銀行和保險公司，福利相關業務，

行政，醫療，護理等），並認為老年人的生命終結階段應相互配合，對於生前契約簽訂

的服務中，多為擔心沒有可以依靠的家人，以及死別後家人之間會發生爭吵；對於老年

人而言，關於實施葬禮等死別後所需的支援，自己可以做的便是與業者生前簽訂合約。

「終活」的態度至今在日本仍然盛行，尤其在 311 大地震後，人們更加意識到死亡是不

可預測的，且是需要先規劃的一項人生大事，甚至許多業者推出終活筆記，幫助人們規

劃死亡，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足夠的時間去選擇自己能接受的東西，並且是有效果

能幫助臨終者與家屬在生前便處理好一切的事項。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分析「死亡」意義時曾說：「逃避死亡的

話題，只會使自己更遠離生命本質的真相」（李智揚，2007）。日本的人民因擔憂孤獨死，

於是終活也相當的盛行，而這一種運動就相似於台灣的生死教育，80 年代起便有一批

學者開始推從生死教育，打破了傳統社會避諱談論死亡的風氣，如傅偉勳教授（1993）

「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臨終精神醫學到現代生死學」一書中，最先提出「現代

生死學」（life-and-death studies）觀念，認為生死本為一體兩面，但人們多注重於「生」

的研究卻忽略「死」的存在，但生與死皆存在於每一個體當中，是一體兩面不能分開的，

對此應該將「死亡問題」延伸至「生死問題」，以探討生死的終極意義與現代人所面對

的死亡問題等問題。鈕則誠教授（1998）則主張生命教育包括生死議題，以國中小學及

高中職全面推行教學方案，並將生、老、病、死納入教育課程範圍，我國國人忌諱死亡

的議題，教育院所方面更應率先打破禁忌，讓年輕的心靈感應生命的過程與無常，以早

日安頓其「向死存有」的生命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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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是不容忽視的存在，目前台灣已有生死學的專門課程，除了將其融入教育

中之外，更有殯葬業者開始將喪禮、禮俗禁忌、臨終觀念等生死議題作為 youtube 頻道

供大眾觀看，業者也在其中分享實務上的經驗，幫民眾解惑，也使其對於殯葬行業不再

是感到神秘、畏懼，而是能以更正向的觀感來了解；此外，生死教育體驗營也是近年來

相當熱門的，讓參與者體驗躺棺、寫遺書、參觀安寧病房、殯儀館，甚至直接談論對於

「死亡」的看法，使參與者透過實際的接觸，來了解生死的相關知識。 

對於「生死教育」的態度，將其融入社會教育中是相當重要的，讓人們了解預先準

備死亡的重要，從中也能接收到生死議題的薰陶，進而反思自己對於生命最後一站的看

法，甚至開始為自己的生死議題做準備，而非接觸到死亡那刻才感到措手不及。殯葬的

臨終關懷也可以將生死教育的理念運用在其中，在臨終階段時提供詳細的介紹，使臨終

者與其家屬瞭解臨終階段開始時，即將面臨的挑戰、經濟改變、社會角色改變等，以及

後續各種喪禮需求如死亡證明申請、葬法、不同宗教下的葬禮、喪禮儀式、骨灰存放方

式、所需的費用…等，讓接觸的服務對象能夠清楚的了解每一個細節，預先準備自己所

需要的每一項服務，也讓殯葬服務更加透明化，不僅可改變過去對於殯葬抬價的汙名化，

也可以給予服務者死亡教育的觀念，使其預先規劃個人的人生大事，在離開世界的最後

一刻，使親人不再擔憂，也可以擁有個人對於殯葬自主的權力，達成生死兩安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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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田野調查紀錄 

田野調查紀錄 1 

一、時間：2019/04/15-2019/04/18 

二、地點：大林慈濟醫院 

三、事件：案主因酒駕自摔，被送往慈濟醫院急救，但因昏迷指數過低，院方請案姊

要有心理準備，  案姊也即刻尋找禮儀公司的協助。 

四、家庭背景：  

五、田野過程： 

2019.04.15 案主與朋友在外喝酒，回家期間不慎自行摔車，被送往嘉義大林慈濟

醫院急救，當時院方通知案母與案姊前往醫院處理，院方表示昏迷指數過低，後續救

治也難以恢復，便請家屬決定是否要放棄急救，讓案主自然地離開。 

在醫院期間，案母遲遲無法做出選擇，而案姊則認為不應該讓弟弟繼續受苦，因此簽

署放棄急救同意書，將案主轉入病房，不做任何侵入性治療，使其平靜地離去。 

2019.04.16 做出決定後，案姊開始為案主的後事做籌備，案姊主動聯絡殯葬業

者，並與其討論後續的相關事宜；案姊表示自身的信仰為佛教，而案主本身則無特殊

宗教，從小因家庭的關係較為複雜，案姊與案母的關係有許多衝突，也無法接受案母

不負責任的態度，便在國中時就離開家庭，而案主本身患有輕度智能障礙，雖然在國

小前有案姊的照顧，但因案姊離家、案母又組成新家庭，其與家庭成員的關係皆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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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案主在成年後，便離家獨自在工廠上班討生活，雖然偶爾與案姊聯繫，但兩人

仍無太多的交流，直到意外的發生，才讓家庭成員再次地團聚。 

在諮詢過程中，一開始先讓案姊了解整體的禮儀服務程序，使其在面臨案主離開

前能先有心理準備，並協助案主尋求喪葬補助上的資源，減輕案家經濟上的負擔，同

時先行了解案主家對於喪葬服務上的需求，如佛教儀式的人員準備、殯儀館辦理喪禮

方面的聯繫…等，讓案姊能夠放心，而禮儀服務人員向案姊表示了能對案主放手的不

易，同時鼓勵案姊在其住院期間好好的告別。 

2019.04.17 晚上案姊透過 line 聯繫告知，今日去醫院陪伴案主，將多年想對案主

表達的話語一一傾訴，同時案姊請本身所在的宗教社團老師們為案主祈福，讓他能安

詳的離開，而案主雖無法表達其意識，但卻也留下了淚水，當晚血壓也開始慢慢地降

低，2019.04.18 的凌晨，在案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了他的人生。 

案主離開後，案姊帶著禮儀服務人員一同進入病房，協助將案主請至殯儀館進行

冰存，下午進行司法相驗及後續資料的辦理，而案姊先前便了解整體的流程，從接體

流程開始便相當平靜的協助案主離開，且已將需準備好的資料備妥，整體過程表現的

不慌不忙，案姊也在將案主安置妥當後，向禮儀服務人員表示感謝，認為在住院期間

中，很慶幸能有時間與案主好好的告別，讓他不留愧疚與遺憾的送案主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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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紀錄 2 

一、時間：2019/08/03 

二、地點：嘉義榮民醫院 

三、事件：案主長期受癌症之苦，在自宅案妻發現其似乎斷氣，立即送往院方急救，

雖然到院前 OHCA，但在家屬要求下，仍進行一系列的急救，禮儀業者接獲相關

人員通知，前往協助。 

四、家庭背景： 

五、田野過程： 

案主本身因癌症已蔓延至全身，在家中進行安寧上的照護，2019.08.03 上午案妻

工作回家發現案主似乎斷了氣息，立馬將案主送至附近醫院急救，案子也在第一時間

趕往醫院。 

禮儀服務人員也在接獲通知後趕往醫院，在急診室內先陪伴案子，與其一同等待

急救結果，而案子當下相當不知所措，不斷詢問護理人員若是父親沒了該怎麼辦？護

理人員表示可以尋找自己認識的禮儀公司進行處理，又或者院方有配合的單位，可直

接請但為上來處理，案子聽了聽後又坐到一旁，看著急救室門口，憂慮重重。 

此時禮儀服務人員上前搭話，介紹自己的身分，並與案子初步了解案主的狀態，

而案子表示案主長年受癌症之苦，一家人無法分憂疾病上的痛苦，只能陪同案主一起

進行禱告，減緩其痛苦，目前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而禮儀服務人員再確認案主的宗

教及長期接觸的教會，便請案子先與牧師聯繫，告知父親狀態，以便進行下一步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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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醫生走出來宣布急救無效，請案子節哀準備後事，案子的神情更顯慌

張，隨即與牧師進行聯絡，而護理師面對禮儀服務人員的態度顯得較不友善，其表示

原先認為服務人員也是家屬，但在案主往生後才發現並非如他所認定，便即刻將禮儀

人員請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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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紀錄 3 

一、時間：2019/09/09 

二、地點：家屬自宅 

三、事件：案主本身是掛號件，在多年前便已向禮儀公司表達想要辦理的形式，同住

的案子及案妻也對於案主的意願有較深入的了解。 

四、家庭背景： 

五、田野過程： 

案主長年臥床，多年前便已向禮儀公司簽署生前合約，對於自身未來的喪葬處理

表示以簡單即可，而同住的案子、案妻也對於案主的意願表示尊重。 

2019.09.09 接獲案子聯繫，表示案主已經從醫院返家等待臨終，禮儀人員隨即前往現

場，一開始現場的案長子（情緒激動）顯得較於慌亂，擔心案主喘氣時是相當的不舒

服，而禮儀人員先行說明臨終狀態下案主可能會有的正常反應，並與同住的案子們確

認當年合約內容及說明後續的服務流程，當案子們聽完禮儀人員解說後，便對於案主

的狀態感到較為放心，也開始忙於開燈、併廳、準備初終所需物品、為案主挑選衣

服…等。 

等待其他家屬們回來的時間，禮儀人員先請其餘家屬陪伴於案主身旁，若有想告

知案主的話，都可以和案主表達，而禮儀人員則先行準備初終相關物品，以備不時之

需；案女們回家時，他們顯得相當焦慮，面對案主即將離世的事實，情緒難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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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地哭泣），禮儀人員也再次與其說明案主的臨終正常現象與相關事宜，使家屬們

（互相擁抱、點頭聽禮儀人員說明）都不再因案主的身體反應而感到焦慮與害怕。 

當案主嚥下最後一口氣後，初終儀式隨即開始，因前述的先行解說，家中的案

孫、案子們相當協助配合，一起幫助案主移位至正廳的水床上進行服務，而禮儀人員

忙於禮體服務過程時，案女也再一旁準備好所需的腳尾飯、手尾錢，彼此皆相當的配

合，家屬情緒雖是難過的但卻也因能先專注於自身該做好的部分，而顯得冷靜不慌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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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紀錄-4 

一、時間：2019/12/23-25 

二、地點：安寧病房、殯儀館 

三、事件：案主罹患多年腎臟疾病，日前案父連繫禮儀公司，告知目前案主已移至安

寧病房，想先安排其身後事。 

四、家庭背景： 

五、田野過程： 

12/23 案父主動聯繫禮儀公司，表明案主今日被送至安寧病房，擔憂其狀況不

佳，想先為兒子打理後事，以免時候到來會慌亂而無法好好處理，接獲通知後，禮儀

師便前往案父住宅，與其說明後續出院辦理死亡證明書、治喪地點選擇、遺體處理等

後續相關服務，並與案父達成共識。 

12/24 晚間 11 點，案父來電表示醫院通知案主過世，請禮儀公司前往協助；禮儀

服務人員便前往接送案父至醫院，車途中其說明案主已生病多年，狀態時好時壞，殊

不知這陣子身體每況愈下，就成了現在這樣；聽見案父的陳述，禮儀人員便建議其在

與案主見面之時，將心中想與案主說的話表達，使案主也能放心的離開。案父表示自

己確實有很多話想與案主說，但卻不知該從何說起，也不知從何開口，於是在前往醫

院途中，禮儀人員便用四道（道謝、道別、道歉、道愛）的方式與案父在車上進行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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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安寧病房後，護理師帶領案父填寫死亡通知書，而禮儀人員尋求安寧病房護理師

協助，希望可由安寧人員協助案父一同進行四道，但護理師表明目前較無人員可協助

此服務。填寫完成後，護理師帶領案父一同進入專屬的病房，與案主見面之時，案父

直愣愣的看著案主，開口的第一句是「oo 爸爸真的好愛你，媽媽也是，姊姊妹妹都

是」，禮儀人員在一旁陪伴病輕拍案父的背，鼓勵將所練習的話告訴案主，在四道完成

後，便讓父子倆擁有獨處的時光。 

 

案父走出病房後，便與禮儀人員道謝，讓自己得以在和兒子相處的最後時光中，

將愛好好地說出口，在心中也能較不留下遺憾，以及能夠祝福兒子在沒有病痛集牽掛

的狀態下前往另一個世界。 

等待辦理出院期間，案父也提及自己現階

段是否該聯繫案主的姊妹，其認為不想打擾已

成家的兩姊妹，但卻也不知道該不該跟他們說

兒子離開的事實；禮儀人員當下給予其經驗分

享，鼓勵還是將事實告訴姊妹，由他們來決定

是否到殯儀館見見案主，讓他們也能與手足好

好道別，不在心中留下遺憾。案父也即刻與案

姊妹聯繫，並由禮儀人員協助溝通，聯繫時間

前往殯儀館見案主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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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凌晨 1 點，將案主轉送至殯儀館進行洗身、穿衣等服務，而禮儀人員也先

與趕來的姊妹說明情況【說明在醫院的情況及後續辦理，最後告知父親剛剛與案主告

別做的很棒，第一句話便是告訴案主，爸爸很愛他，一聽到這個姊妹倆便開始哭泣】，

並鼓勵他們也向案主一同進行四道的分享。在案主將儀容整理好後，禮儀人員便帶著

一家人來見案主，並再次給予其告別話語的提醒，讓家人都能好好地和案主告別，感

謝這輩子能夠有緣分成為手足，使其不用擔心父母，安心地前往另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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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殯葬業提供臨終關懷服務之探究」訪談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             ，您好，我是黃珮瑄，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及接受訪

問，本研究主題為「殯葬業提供臨終關懷服務之探究」，其目的為了解禮儀人員是否能

突破臨終場域，進而協助臨終者規劃身後事，以及協助家屬臨終關懷等服務，期待研

究結果能夠幫助禮儀人員突破自我設限，對於殯葬及臨終關懷服務上有不同的見解，

而有您的參與及協助，為本研究帶來相當大的幫助。 

本研究採用質性的深度訪談法，訪談時間可依照您時間彈性調整，訪談地點以您

方便舒適為原則，訪談次數則依實際狀況增減。本研究為了瞭解您生命經驗，因此需

要談及過往，且在訪談間需要錄音存檔並轉謄為逐字稿，便利寫作之進行。 

若您訪談過程中因觸及感受而產生情緒，可隨時要求中斷訪談或錄音，或是訪談

過程中如有任何涉及個人隱私或違反訪談倫理之處，可拒絕回答，亦保有隨時退出此

研究及訪談的權力。所有訪談內容都遵守保密原則及隱私權相關規定，所有訪談資料

不會對外公開，並會以匿名的方式存檔並妥善保管。此研究僅供學術用途，資料只有

研究者及指導教授分析討論，發表時也不會提及您真實姓名或身分。錄音檔僅予研究

者做逐字稿謄寫且不能公開給第三人，並且在研究結束之後研究者會將錄音檔全部刪

除，再度誠懇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的訪談。 

最後，非常感謝您對於本研究之參與，研究過程中若有任何疑惑，請與研究者黃

珮瑄（0952-036-397）聯絡。 

□本人願意接受訪談 

□本人不願意接受訪談 

 

研究參與者簽章：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南華大學生死學所研究生 黃珮瑄 敬上 

指導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李慧仁博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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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禮儀人員） 

1. 請教您的服務單位？ 您目前專責的職稱與專責工作是？從事殯葬工作的年資是？ 

2. 之所以會從事殯葬工作，是否與自己生命經驗有關？ 

3. 請教您過去是否有喪親的經驗？那你還記得親人是如何往生的嗎？，臨終階段的情

形？ 

4. 就您的服務經驗中，曾有服務個案（亡者）本人在生前便找您諮詢或協助的？諮詢

或協助的內容大概為何? 

5. 以您個人的觀點來看,禮儀人員有必要在服務個案生前便提供服務嗎？ 

6. 就您個人的觀點來看,禮儀人員有必要在服務個案臨終階段介入並提供服務嗎？ 

7. 就您個人的看法，您覺得禮儀人員需要針對臨終者的家屬進行臨終關懷嗎？ 

8. 就您過去個人的經驗，執行臨終關懷時曾經遭遇過困難或阻力嗎？可以請您談談造

成困難或阻力的原因嗎？您又是如何對應解決的？ 

9. 就您的觀察，病患彌留之際，家屬是否需要禮儀人員的協助？如果事先有跟您接觸，

您有告知相關注意事項的，跟沒有事先接觸所呈現的家屬反應會不同嗎（如情緒、

口語、肢體…等） ?差異處為何? 

10. 就您個人的觀點，政府或相關部門若要法定規範禮儀師在臨終階段可以執行的服務

項目，您覺得有這個必要性嗎?然而您覺得必須包含的項目內容應該有那些？（禮

儀師學分設有 20 學分，其中含臨終關懷，但實際執行上又無此空間執行，那您建

議政府能透過什麼方式或法規來協助臨終關懷的執行） 

 

 

 



 
 
 
 
 
 
 
 
 
 
 
 

 

96 

 

附錄四  逐字稿範例 

B 案訪談資料（取部分資料為範） 

109 年 02 月 13 日 B 案第一次訪談 

編碼說明：B：第二位研究參與者編碼為 B 

    CO：代表研究者，本次與研究參與者 B 進行訪談 

B1-001：第一個 1，代表研究參與者第一次接受訪談，001 為訪談中第 1 個回應 

CO-B1-001：研究者對研究參與者進行第一次訪談，001 則為訪談中第 1 個提問 

編號 講話內容 意義單元 

CO-B1-001  那就是首先要先請問您的服務單位？  

B1-001  德寶生命禮儀，以前的要嗎，還是現在？  

CO-B1-002  對阿，現在  

B1-002  德寶生命事業有限公司  

CO-B1-003  那就是您目前在德寶的職稱還有您從事的部分是？  

B1-003  負責人  

CO-B1-004  負責人也是禮儀師相關工作嗎？  

B1-004  職稱一般來講的話，其實我比較不喜歡用禮儀師啦，因為我比

較喜歡用禮儀人員，對，因為為什麼，第一個，我們台灣的

話，他有分丙級技術師跟乙級證照嘛 

 

CO-B1-005  對  

B1-005  但是呢，目前來講台灣的乙級證照算是，實在齁，不符合業者

適用，不符合，完全不符合，所以我是拒絕考乙級證照，因

為，痾，其實在乙級證照齁，其實應該是你要先從事業界，而

且具有一定的水準，然後再由人推薦，去擔任那個真正的禮儀

實務與理論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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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但是我們台灣的話齁，都是一考就這樣上了，一般都是很

會考的，但他是會考試的禮儀師，但他不會做，所以我是拒絕

乙級證照的考試。 

CO-B1-006  這個也有聽過一些業者反映，他們覺得有乙級證照但是經驗不

足 

 

B1-006  對我而言，他們那些都只是工作者，不配稱為禮儀師，因為你

真正的一個禮儀師，你本身所具備的，你是具有一定很大的影

響力，第一個你是喪葬禮儀服務的專業者，你的專業程度，就

是只有讓家屬問不倒 

專業信心 

CO-B1-007  恩恩  

B1-007  那這就是一個專業的累積，那你是一個專業的人，你要可以，

你可以要掌控任一切，這個家屬將這個案件交給你，你有沒有

全盤有辦法去掌控每一個家屬的身心狀況，溝通技巧，還有在

什麼樣的時間點，給予什麼樣的協助，整個從頭到尾從不信

任，這是很正常的，到最後說，不要說百分之百，你有沒有讓

七八成以上的家屬來認同你，或者是達到 100%的認同你 

專業信心 1 

1. 全盤掌控 

2. 身心狀況 

3. 溝通技巧 

4. 家屬認同 

CO-B1-008  這對很多業者來說是很重要的  

B1-008  對阿，你希望是到整個結束了，在火葬場是業者、禮儀人員跟家

屬是，家屬呢，幫你準備好了咖啡，準備好了茶、餐點，請你吃，

還是你坐著家屬低著頭滑手機，你業者自己低著頭滑手機，要我

看到的大概都是家屬和禮儀業者互相低著頭滑手機阿 

 

CO-B1-009  就不會有互動  

B1-009  對，沒有互動，那我是在火葬場，幾乎都是家屬幫我去全家或

者是販賣部，幫我付錢買咖啡的。 

 

CO-B1-0010  那您與家屬之間的信任關係建立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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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010  我的服務對象幾乎都是服務過的再介紹再介紹，一直延續下來  

CO-B1-0011  回流客這樣  

B1-0011  都是回流客，十幾二十年都還是有回流客，已經十幾年了，家

屬賴我找到我「邱先生你還有沒有在這個行業」，我說「有

阿」，「喔好，現在換我誰了，找你」。 

專業延續 2 

CO-B1-0012  口碑  

B1-0012  對，就是口碑啦，所以說人家問我說，你在這一波競爭當中，你

有沒有受到影響，或者是說，聯合公祭環保葬對你有沒有影響，

說一句實在話，我沒有影響，因為我就是做信任的，甚至是業者

level 不夠，我不管他有沒有錢啦，level 不夠齁，我也不做 

 

CO-B1-0013  這個意思是？  

B1-0013  就是我們在從事服務的時候，一定會碰到的，家屬的層次，有

些人呢，他在乎的是金額，有些人呢，就是那種我們所說自卑

感引起的自大感，他就是覺得，事實上那些他都不會，也不管

你怎麼付出，他永遠對妳都是敵對的 

專業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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